


前 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实现好、维

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出台一系列惠民富民政策，让发展成果更多

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2021 年 8 月，泸州市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

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重要论述，启动实施“民

心守护”工程，并把“推动惠民政策应享尽享”作为关键抓手。为进一

步提升干部群众对惠民政策的知晓度、熟悉度，加强部门之间惠民政策

信息互通，市“民心守护”工程推进组办公室会同 18 个市级职能部门，

对中央、省、市现行惠民政策进行了全面梳理，汇编形成了《泸州市惠

民政策一本通》，对惠农、住房、教育、医疗、就业、养老等 12 类 83

项政策，逐一列出具体内容、办理流程、时限要求、政策来源、咨询电

话等，旨在让《一本通》成为群众政策知晓“明白卡”、干部答复咨询

“指导书”、部门互通了解“信息册”、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对账本”。

群众利益无小事，一枝一叶总关情。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切实用好《一

本通》，全面准确掌握政策内容，广泛深入开展宣传推介，耐心细致做

好解疑释惑，务实用情抓好贯彻落实，为泸州建设新时代区域中心城市

凝聚群众力量、厚植群众基础。

泸州市实施“民心守护”工程

工作推进组办公室

2022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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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

内容简介：

补贴对象：拥有耕地承包权的种地农民，享受补贴的农民要做到耕地不撂荒，地力不

降低。

补贴范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与耕地面积挂钩。耕地面积的核定，以土地承包或土

地确权面积为基础，按排除法进行调整。对已作为畜牧养殖场使用的耕地、林地、成片粮

田转为设施农业用地、非农业征（占）用耕地等已改变用途的耕地，以及长年抛荒地、占

补平衡中“补”的面积和质量达不到耕种条件的耕地等不给予补贴，对抛荒一年以上的取消

次年补贴资格，确保耕地数量不减少、质量不降低。

补贴金额：各户数补贴资金=（全区县总下达资金/全区县核定应补贴面积）×每户应补

贴面积。

工作流程：

县区下达当年开展工作的通知→社、村、街镇通过“一卡通”阳光审批系统逐级审核上

报补贴面积并公示→县区级农业部门汇总补贴面积，财政测算补贴标准→以街镇为责任主

体开展资金公示→形成正式的补贴资金分户发放表→补贴数据导入“一卡通”发放系统→财

政打款到相关银行并发放到农户社保卡。

时限要求：

按照当年省厅文件要求执行。

政策来源：

《财政部 农业部关于调整完善农业三项补贴政策的指导意见》（财农〔2015〕31号），

《四川省调整完善农业三项补贴政策实施方案》（川农〔2015〕50号）。

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

市农业农村局：0830-2865172 江阳区农业农村局：0830-3123646

龙马潭区农业农村局：0830-2522231 纳溪区农业农村局：0830-4217020

泸县农业农村局：0830-8183032 合江县农业农村局：0830-5267876

叙永县农业农村局：0830-6225906 古蔺县农业农村局：0830-7222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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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政策（2021 年）

内容简介：

补贴对象：实际种粮农民，具体包括利用自有承包地种粮的农民，以及流转土地种粮

的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开展粮食耕种收全过

程社会化服务的个人和组织，可根据服务双方合同（协议）约定，由各地结合实际确定补

贴发放对象，原则上应补给承担农资价格上涨成本的生产者。对流转土地种粮的个人和组

织，根据签订的流转合同（协议），确定补贴发放对象。

补贴标准：结合资金额度、播种面积等情况综合确定补贴标准，原则上县域内补贴标

准应统一。

补贴金额：各户数补贴资金=（全区县总下达资金/全区县核定应补贴面积）×每户应

补贴面积。

工作流程：

县区下达当年开展工作的通知→社、村、街镇通过“一卡通”阳光审批系统逐级审核

上报补贴面积并公示→县区级农业部门汇总补贴面积，财政测算补贴标准→以街镇为责任

主体开展资金公示→形成正式的补贴资金分户发放表→补贴数据导入“一卡通”发放系统

→财政打款到相关银行并发放到农户社保卡。

时限要求：

按照 2021年省厅文件要求执行。

政策来源：

《四川省农业厅 四川省财政厅关于印发<2021年四川省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实施

方案>的通知》（川农函〔2021〕351号）。

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

市农业农村局：0830-2865172 江阳区农业农村局：0830-3123646

龙马潭区农业农村局：0830-2522231 纳溪区农业农村局：0830-4217020

泸县农业农村局：0830-8183032 合江县农业农村局：0830-5267876

叙永县农业农村局：0830-6225906 古蔺县农业农村局：0830-7222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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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机购置补贴

内容简介：

定义：对购置补贴品目范围内农机具给予补贴。

享受人群：从事农业生产的个人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

享受条件/申报条件：购置了补贴范围内农机具且未享受中央等其他项目补助资金。

补助标准：1.中央财政补贴实行定额补贴。每年由省农业农村厅 省财政厅测算，2021

年补贴机具种类范围为 15大类 39个小类 133个品目，补贴标准 63—102600元。2.市县实

行累加补贴。市级财政对 3个区购置补贴品目范围内农机具的购机户匹配中央补贴金额的

10%，区县累加补贴标准由区县自定。可通过网址 http://202.61.89.161:12021/，查询补贴

产品、资金使用情况等信息。

工作流程：

自主购机→向乡镇购机补贴办理点申报受理（2 个工作日）→乡镇核查核实（13个工

作日）→公示（5 个工作日）→县级农业农村、财政部门复核后兑付补贴资金（15个工作

日）。

简易保鲜储藏设备、山地果园运输机等采取“先建后补”方式办理补贴。

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等实行牌证管理的机具，要先办理牌证照，再申请补贴。

时限要求：

35个工作日内向购机者兑付补贴资金。兑付给个人的农机购置补贴资金通过社会保障

卡“一卡通”发放，兑付给购机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通过对公账户发放。

政策来源：

《泸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和农机装备产业发展的意见》（泸市府发

〔2020〕8 号），《泸州市农业农村局 泸州市财政局关于印发<泸州市 2021—2023年农机购

置补贴实施方案>的通知》（泸市农函〔2021〕202号）等文件。

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

市农业农村局：0830-3772128

江阳区农业农村局：0830-3123630

龙马潭区农业农村局：0830-2522231

纳溪区农业农村局：0830-4250035

泸县农业农村局：0830-8193243

合江县农业农村局：0830-5264959

叙永县农业农村局：0830-6222628

古蔺县农业农村局：0830-7103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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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机报废更新补贴

内容简介：

定义：对报废《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规定的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农业机械，

包括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水稻插秧机、机动喷雾（粉）机、机动脱粒机、饲料（草）粉

碎机、铡草机的机主给予定额补贴。

享受人群：从事农业生产的个人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

享受条件/申报条件：报废补贴范围内农机具。

补助标准：定额补贴。由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和省商务厅测算确定，报废补贴机

具种类范围为 7 个机型 37个类别，补贴标准 18—20000 元。

工作流程：

1.报废旧机：机主自愿将拟报废的农机交售给回收企业（区县公布），回收企业核对机

主信息和拟报废农机信息，向机主出具《报废农业机械回收确认表》。报废机具残值由农机

回收企业与机主按照公平交易原则，共同协商确定。

2.注销登记：纳入牌证管理的机具机主，持《回收确认表》和行驶证原件、号牌等相

关证照，到注册地负责农机牌证管理的机构办理牌证注销手续。

3.兑现补贴：机主凭有效的《回收确认表》，按规定申请补贴。区县农业农村部门、财

政部门按职责分工进行审核，区县财政部门向符合要求的机主兑付补贴资金。兑付给个人

的补贴资金通过社会保障卡“一卡通”发放。

时限要求：

暂无时限规定。

政策来源：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 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商务厅关于印发<四川省农业机械报废更

新补贴实施方案>的通知》（川农函〔2020〕640 号）。

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

市农业农村局：0830-3772128

江阳区农业农村局：0830-3123630

龙马潭区农业农村局：0830-2522231

纳溪区农业农村局：0830-4250035

泸县农业农村局：0830-8193243

合江县农业农村局：0830-5264959

叙永县农业农村局：0830-6222628

古蔺县农业农村局：0830-7103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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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耕还林直补退耕农户资金

内容简介：

新一轮退耕还林未到期农户，分三次给予补助（每亩第一年 500 元、第三年 300 元、

第五年 400 元）。

工作流程：

根据林业主管部门核查结果，经公示后通过“一卡通”直接发放到户（2021年起，先

经“阳光审批”系统通过后，再推送到“一卡通”发放系统发放到退耕农户）。

时限要求：

纳溪区、合江县实施年度为 2015年，新一轮退耕还林补助资金已于 2019年兑付完毕；

叙永县实施年度为 2014-2016年，新一轮退耕还林补助资金于 2020 年兑付完毕；古蔺县实

施年度为 2014-2019年，新一轮退耕还林补助资金兑付至 2023年。

政策来源：

《关于印发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总体方案的通知》（发改西部〔2014〕1772 号）等文

件。

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

市林业竹业局：0830-3125699

纳溪区林业和竹业局：0830-4217846

合江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0830-5226012

叙永县林业和竹业局：0830-6222099

古蔺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0830-7202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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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粮大户补贴政策

内容简介：

补贴对象：主要粮食作物（包括小麦、水稻、玉米、马铃薯、大豆等）的适度规模生

产经营者，重点向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土地股份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社会化

服务组织、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倾斜。种粮大户补贴对象的基本条件是主要粮食作物

种植面积（不含复种面积）门槛为“适度规模生产经营者 30亩以上”。

补贴范围：以各县（市、区）终审的实际种植面积为准，由各区县制定种粮大户补贴

实施方案并报省、市备案，范围包含重大技术推广补贴、社会化服务补贴、现金直补、贷

款贴息。

补贴金额：各户数补贴资金=（全区县总下达资金/全区县核定应补贴面积）×每户应

补贴面积。

工作流程：

县区下达当年开展工作的通知→社、村、街镇通过“一卡通”阳光审批系统逐级审核

上报补贴面积并公示→县区级农业部门汇总补贴面积，财政测算补贴标准→以街镇为责任

主体开展资金公示→形成正式的补贴资金分户发放表→补贴数据导入“一卡通”发放系统

→财政打款到相关银行并发放到农户社保卡。

时限要求：

按照当年省厅文件要求执行。

政策来源：

《四川省农业厅 四川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四川省调整完善农业三项补贴政策实施方

案>的通知》（川农业〔2015〕50 号），《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2021年四川省种粮大

户补贴实施方案>的通知》（川农发〔2021〕145 号）。

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

市农业农村局：0830-2865172 江阳区农业农村局：0830-3123646

龙马潭区农业农村局：0830-2522231 纳溪区农业农村局：0830-4217020

泸县农业农村局：0830-8183032 合江县农业农村局：0830-5267876

叙永县农业农村局：0830-6225906 古蔺县农业农村局：0830-7222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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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谷目标价格补贴政策

内容简介：

补贴对象：稻谷实际种植者，包括流转土地的业主、家庭农场、合作社、农业企业等。

补贴范围：将补贴资金直接拨入市、县财政粮食风险基金专户，原则上用于稻谷生产

者直接补贴。

补贴金额：各户数补贴资金=（全区县总下达资金/全区县核定应补贴面积）×每户应

补贴面积。

工作流程：

县区下达当年开展工作的通知→社、村、街镇通过“一卡通”阳光审批系统逐级审核

上报补贴面积并公示→县区级农业部门汇总补贴面积，财政测算补贴标准→以街镇为责任

主体开展资金公示→形成正式的补贴资金分户发放表→补贴数据导入“一卡通”发放系统

→财政打款到相关银行并发放到农户社保卡。

时限要求：

按照当年省厅文件要求执行。

政策来源：

《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 四川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关

于印发<四川省 2018年稻谷补贴实施方案>的通知》。

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

市农业农村局：0830-2865172

江阳区农业农村局：0830-3123646

龙马潭区农业农村局：0830-2522231

纳溪区农业农村局：0830-4217020

泸县农业农村局：0830-8183032

合江县农业农村局：0830-5267876

叙永县农业农村局：0830-6225906

古蔺县农业农村局：0830-7222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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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农场项目

内容简介：

给予审核通过的家庭农场项目予以补助。家庭农场申报类型包括培育工程、示范工程

和省级家庭农场示范县创建工程。培育工程，财政补助资金 10 万元/个，且家庭农场配套

自筹资金。其中，国贫县家庭农场自筹资金不低于财政补助资金的 1 倍，其他家庭农场自

筹资金不低于财政补助资金的 2倍。示范工程（一类），财政补助资金 30 万元/个，且家庭

农场须配套自筹资金。其中，国贫县家庭农场自筹资金比例由项目县（市、区）自行确定，

其他家庭农场自筹资金不低于财政补助资金的 1 倍。示范工程（二类），财政补助资金 20

万元/个，且家庭农场须配套自筹资金。其中，国贫县家庭农场自筹资金比例由项目县（市、

区）自行确定，其他家庭农场自筹资金不低于财政补助资金的 1 倍。省级家庭农场示范县

创建工程。围绕示范县创建目标，在一定范围内可灵活设定项目支持标准，灵活分配培育

工程和示范工程数量。（目前还没有明确具体奖补方案，只能按照每年家庭农场专项资金项

目申报方案执行）。

工作流程：

每年省财政厅和农业农村厅下达任务→由县农业农村局对录入“家庭农场名录系统”的

家庭农场进行选择合适的发展项目→向省厅进行申报→待省厅审核确定后→家庭农场开始

实施项目→并随时接收省市县各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的检查→并按程序在系统中填报项目

实施进展→省厅根据项目进展逐步进行补贴→项目完成后→由省市县农业主管部门进行审

核验收。

时限要求：

根据每年省厅相关工作通知开展，一般是每年 12月中旬。

政策来源：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 四川省财政厅关于做好 2021年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等项目实

施工作的通知》（川农函〔2021〕386 号），《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做好 2021 年度家庭农

场重点工作的通知》（〔2021〕486号）等文件。

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

市农业农村局：0830-3191189 江阳区农业农村局：0830-2733951

龙马潭区农业农村局：0830-2506261 纳溪区农业农村局：0830-4211465

泸县农业农村局：0830-8192509 合江县农业农村局：0830-5252699

叙永县农业农村局：0830-6228164 古蔺县农业农村局：0830-7511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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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素质农民培训

内容简介：

每年对愿意从事农业事业的种粮大户、家庭农场主、农民合作社带头人、院校毕业生、

返乡农民工、退役军人等人员开展高素质农民培训，包括农业领军人才、农业经理人等，

培训费用由中央财政划拨到区县财政，培训结束后由区县农业农村局对培训工作进行检查

验收，验收合格后，按照要求将经费划拨到培训机构。

每年各项培训标准不等，培育标准约为：经营管理型培训 3700元/人，专业生产型和

技能服务型培训 1600元/人，农业产业领军人才 10000 元/人，农业经理人 8000元/人。

工作流程：

个人到农民教育培训信息管理系统中填报个人资料（也可以向当地基层农技站提出申

请）→由区县在信息管理系统中已录入的人员中进行粗选→征求当事人意见→比选遴选培

训机构→培训机构制定培训计划→报区县农业局审批→分配学员→开展培训→培训结束

后，学员在信息管理系统中对此次培训的教师、教材、课程等内容进行评价。

时限要求：

根据每年省厅相关工作通知开展，一般为每年 7-12月。

政策来源：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 四川省财政厅关于做好 2021年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等项目实

施工作的通知》（川农函〔2021〕386 号），《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做好 2021 年高素质农

民培育工作的通知》（川农函〔2021〕287号）等文件。

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

市农业农村局：0830-3192749

江阳区农业农村局：0830-3123630

龙马潭区农业农村局：0830-2522053

纳溪区农业农村局：0830-4211465

泸县农业农村局：0830-8192509

合江县农业农村局：0830-5264304

叙永县农业农村局：0830-6228164

古蔺县农业农村局：0830-710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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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基金

内容简介：

村集体经济组织、建档立卡贫困户发展种植业、养殖业、农旅结合等产业业态借支周

转金，户均不超过 1万元，村集体公司没额度限制。

工作流程：

贫困户提出申请→村级审核、讨论、张榜公示→公示无异议后签订借款合同→通过“一

卡通”拨付借款贫困户；

村集体经济组织使用应按章程要求履行相应决策、公示程序→乡镇财政所划拨资金到

村集体经济组织账户。

时限要求：

借款主体申请，相关部门审核确认，资金按照季度发放。

政策来源：

《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扶贫移民工作局关于印发设立贫困村产业扶持基金的总体方

案的通知》（川财办〔2016〕44号）。

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

市农业农村局：0830-3118784

江阳区农业农村局：0830-2733951

龙马潭区农业农村局：0830-2506261

纳溪区农业农村局：0830-4217067

泸县农业农村局：0830-8180025

合江县农业农村局：0830-5252699

叙永县农业农村局：0830-6226532

古蔺县农业农村局：0830-7063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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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奖补支持农民合作社发展

内容简介：

根据中央、省级关于农民专合社的支持政策，对正常经营一年以上、证照齐全、有固

定的办公场所，在市场监管部门登记注册且财务管理规范、内部制度完善的国家级、省级、

市级或县级农民合作社示范社进行补助，资金使用方向主要是改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生

产设施设备等促进农民专合社高质量发展的事项。下达各县区的资金量与工作成效以及专

合社数量相匹配，资金补助标准为 10—30万不等，具体由当年资金总额及要求据实进行安

排。

工作流程：

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示范社自主申报并编制项目实施方案→报区县农业农村局、财

政局审核→区县农业农村局、财政局汇总项目实施方案报区县人民政府审批→市级、省级

农业农村部门备案→项目实施完成后，区县农业农村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共同验收→验收合

格的农民合作社将报账资料报县级农业农村、财政部门审核→补助资金打款到农民合作社

账户。

时限要求：

原则上项目建设、验收及资金拨付需在当年完成。

政策来源：

《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关于下达 2020年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的通

知》（川财农〔2020〕94 号），《四川省农业农村厅 四川省财政厅关于做好 2021 年中央财

政农业生产发展等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川农函〔2021〕386号等文件）等文件。

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

市农业农村局；0830-3153623

江阳区农业农村局：0830-2733951

龙马潭区农业农村局：0830-2506261

纳溪区农业农村局：0830-4128483

泸县农业农村局：0830-8180025

合江县农业农村局：0830-5252699

叙永县农业农村局：18982472570

古蔺县农业农村局：18982755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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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农业产业化银行贷款贴息

内容简介：

对 2020年 4月 1 日至 2021年 3月 31日内，农业企业及农民合作社农产品加工、新建

规模猪场固定资产投资贷款和农业企业及农民合作社茶叶、花椒、竹产业以及现代农业种

业、农机、烘干冷链物流项目银行流动资金贷款进行贴息，按照贷款的年贴息 2.175%进行

发放。

工作流程：

符合条件的农业企业及农民合作社提交书面申请及相关资料→区农业农村局、财政局

初审→市农业农村局、财政局复审→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审定公示→下达资金到区县

→区县农业农村局兑现符合条件的农业企业及农民合作社。

时限要求：

待上级资金文件下达后，按照相关要求及时开展资金发放。

政策来源：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 四川省财政厅关于做好 2021年农业产业化银行贷款贴息申报工

作的通知》（川农函〔2021〕137号）。

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

市农业农村局：0830-3118784

江阳区农业农村局：0830-2733951

龙马潭区农业农村局：0830-2506261

纳溪区农业农村局：0830-4214024

泸县农业农村局：0830-8180025

合江县农业农村局：0830-5252699

叙永县农业农村局：0830-6228054

古蔺县农业农村局：0830-7063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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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种猪场和规模猪场流动资金贷款贴息

内容简介：

全市规模养殖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养殖户（简称养殖主体）等种猪场、设计存栏

500头以上且年实际出栏达到 1000头的规模养猪场（纳入全国畜牧直联直报系统）的经营

主体购买饲料和购买母猪、仔猪等方面的生产性流动资金和新建、改建猪场的建设贷款资

金进行贴息。

对第一批次时间为 2019 年 8 月 1 日至 2020 年 7 月 31 日，第二批次为 2020 年 8 月 1

日至 2020年 12月 31日期间的贷款资金按照 2%贴息。

工作流程：

年出栏达 500-4999 头的规模养猪场贴息：符合条件的养殖经营主体提交书面申请及相

关资料→区农业农村局、财政局初审→市农业农村局、财政局审定、公示→报省农业农村

厅、省财政厅下达补贴资金→区县农业农村部门兑付养殖经营主体。

年出栏达 5000头以上规模养猪场贴息：符合条件的养殖经营主体提交书面申请及相关

资料→区农业农村局、财政局初审→市农业农村局、财政局复审→省农业农村厅、财政厅

审定公示→省财政厅下达补贴资金直接兑付养殖经营主体。

时限要求：

待上级资金文件下达后，按照相关要求及时开展资金发放。

政策来源：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 四省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四川省 2020 年种猪场和规模猪场贷款

贴息方案>的通知》（川农函〔2020〕665 号）。

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

市农业农村局：0830-3118784

江阳区农业农村局：0830-3123646

龙马潭区农业农村局：0830-2522026

纳溪区农业农村局：0830-4211795

泸县农业农村局：0830-8184020

合江县农业农村局：0830-5261967

叙永县农业农村局：0830-6238065

古蔺县农业农村局：0830-7063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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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新增能繁母猪补贴

内容简介：

对 2020年新增能繁母猪，省本级按 300元/头的补助标准，补助给养殖场（户）。

工作流程：

各乡镇（街道）完成新增能繁母猪的摸底、挂标建档→对摸底数据进行审核公示无异

意后→上报区县农业农村局和区县财政局→区县农业农村局、区县财政局对镇街上报数据

进行复核→区县农业农村局、区县财政局兑付新增能繁母猪补贴资金。

时限要求：

审核、公示、复核后，及时发放。

政策来源：

《四川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促进恢复生猪生产八条举措>的通知》（川农领

〔2019〕13号）。

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

市农业农村局：0830-8950603

江阳区农业农村局：0830-3123646

龙马潭区农业农村局：0830-2522026

纳溪区农业农村局：0830-4211795

泸县农业农村局：0830-8192075

合江县农业农村局：0830-5261967

叙永县农业农村局 0830-6238065

古蔺县农业农村局：0830-7202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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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种猪场和规模猪场流动资金贷款贴息

内容简介：

对 2018 年 10月 1日至 2019 年 9 月 31 日内，全市规模养殖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养殖户（简称养殖主体）等种猪场、年出栏达到 5000头以上的规模养猪场（纳入全国畜牧

直联直报系统）的养殖经营主体购买饲料、购买母猪、仔猪等方面的生产性流动资金贷款

额度的 4.35%进行贴息。

工作流程：

符合条件的养殖经营主体提交书面申请及相关资料→区县农业农村局、财政局初审→

市农业农村局、财政局复审无异议后下达资金→区县农业农村局兑付养殖主体。

时限要求：

待市级资金文件下达后，按照相关要求及时开展资金发放。

政策来源：

《泸州市农业农村局 泸州市财政局关于申报 2019年生猪产业发展贷款贴息资金的通

知》（泸市农函〔2019〕416号）。

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

市农业农村局：0830-3118784

江阳区农业农村局：0830-3123646

龙马潭区农业农村局：0830-2522026

纳溪区农业农村局：0830-4211795

泸县农业农村局：0830-8184020

合江县农业农村局：0830-5261967

叙永县农业农村局：0830-6238065

古蔺县农业农村局：0830-7063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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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

内容简介：

补偿对象：国家级和省级公益林所有者或经营者，且履行公益林管护义务。

补偿标准：2019年国家级为 15.75元/亩，省级公益林为 14.75元/亩，2020、2021年

均为 15.75元/亩。

工作流程：

自 2021年起，资金兑现须经惠民惠农财政补贴项目基础支撑平台资格审批系统（简称

“阳光审批系统”）审批后，再推送到“一卡通”发放系统发放。

具体流程：1.在“阳光审批系统”中，区县向各乡镇下达面积和资金计划；2.乡镇受理，

将村组自查报告、资金兑现名册（如有集体公益林，还需有集体林资金分配方案、“一事一

议”会议记录和照片等）上传系统，并进行审核；3.乡镇审核确认后，将村组个人所有公

益林、村组集体公益林和乡集体公益林的面积、补偿金额进行线上线下公示，公示期结束

无异议，进行公示确认，提交区县审核；4.区县林业主管部门对乡镇提交数据、材料进行

审核，审核通过后，将数据推送到“一卡通”发放系统进行发放。

时限要求：

按年发放、无期限限制。

政策来源：

各年度中央和省林业改革发展资金计划文件。

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

市林业竹业局：0830-3156952

江阳区农业农村局：0830-3123633

龙马潭区农业农村局：0830-2522051

纳溪区林业和竹业局：0830-4217846

泸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0830-8107590

合江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0830-5260308

叙永县林业和竹业局：0830-6222233

古蔺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0830-710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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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护林员补助

内容简介：

生态护林员是指由中央和省级财政安排的对地方转移支付资金支持购买劳务，受聘参

加森林、湿地、沙化土地、野生动植物等资源管护的人员。（2021 年度，合江县 6000 元/

年/人；叙永县 10000 元/年/人；古蔺县 9600元/年/人）

享受人群：

生态护林员选聘范围为省委省政府确定的秦巴山区、乌蒙山区、大小凉山彝区及川西

藏区范围的 88个脱贫县（原贫困县）的脱贫人口。

工作流程：

1.公告：乡镇人民政府发布选聘公告；2.申报：应聘人员自愿通过村民委员会申报，村

民委员会将拟聘的生态护林员名单进行公示；3.聘用：乡镇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上报材

料进行审核，经县级林业、财政、乡村振兴部门共同审定后，由乡镇人民政府或由乡镇人

民政府委托村民委员会（社区）与其签订管护劳务协议并报县级林业主管部门备案；4.管

理：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按要求对生态护林员巡护工作进行考评，不能履行巡护责任或本人

提出解除聘用协议的，应当予以解聘，可按照选聘程序及时补聘（以上流程通过泸州市惠

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阳光审批系统审批）；5.发放劳务报酬：生态护林员考评合

格的，按照协议约定及时发放劳动报酬，通过“一卡通”平台发放劳务报酬。

政策来源：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 财政部办公厅 国家乡村振兴局综合司关于印发<生态护

林员管理办法>的通知》（办规字〔2021〕115号）。

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

市林业竹业局：0830-3156952

合江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0830-5260308

叙永县林业和竹业局：0830-6222233

古蔺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0830-710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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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住房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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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危房改造政策

内容简介：

经民政、乡村振兴等部门审核认定的农村低收入群体（农村易返贫致贫户、农村低保

户、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因病因灾因意外事故等刚性支出较大或收入大幅缩减导致基

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家庭等）、农村低保边缘家庭和未享受过农村住房保障政策且依靠自身

力量无法解决住房安全问题的其他脱贫户，唯一住房经评（鉴）定为 C、D 级危房的。四川

省统筹中央财政下达资金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2021年下半年补助到县标准为农村低收入

群体 2.5万元/户，农村低保边缘家庭和未享受过农村住房保障政策支持且依靠自身力量无

法解决住房安全问题的其他脱贫户 2 万元/户，各区县结合农户贫困程度、房屋危险程度、

改造方式等具体情况，确定分类分档到户的具体补助标准。

工作流程：

村业务受理→村公示→乡镇审核→乡镇公示→区县级乡村振兴、民政、住建部门审批

→竣工验收。

时限要求：

政策审批期（以省市县下达文件为准）内，村、镇、县级部门贯通审批时限原则上不

超过 45个工作日。资料齐备现场即时受理，“一卡通”系统审批。

政策来源：

《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正式下达 2021年农村危房改造目标任务的通知》（川

建村镇发〔2021〕191号）等文件。

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0830-3197384

江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0830-3123547

龙马潭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0830-2522132

纳溪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0830-4280375

泸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0830-8193917

合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0830-5225068

叙永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0830-6222536

古蔺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0830-7222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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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灾害避险搬迁

内容简介：

对经地勘单位调查确定受地质灾害威胁，纳入县域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安置工程规划和

年度实施计划的群众，各级财政给予一定补助，鼓励其以户为单位自愿组织实施避险搬迁，

另择安全地点建房、购房或以其它方式搬离地质灾害危险区居住，从而改善生产生活条件。

搬迁经费以群众自筹为主，各级财政补助为辅，补助标准：一般户每户 6.2 万元（省

级补助 3.5 万元，市级补助 1.5万元，区县补助 1.2万元），低保户、民族地区户每户 6.7万

元（省级补助 4 万元，市级补助 1.5万元，区县补助 1.2万元）。

工作流程：

搬迁户户主申报（或通过泸州社会保障一卡通 APP申报）→乡镇（街道）初审并上传

搬迁、验收佐证资料→区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审核确定补助标准→乡镇（街道）公示→发

放补助。

时限要求：

申请后 10个工作日内审核确认并进行公示，公示结束后 20个工作日内进行资金发放。

政策来源：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实施地质灾害防灾避险搬迁安置工程的通知》（川办发

〔2007〕54号），《泸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泸州市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安置工作意见

的通知》〔2013〕45 号），《泸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泸州市加快推进地质灾害避险

搬迁政策指导意见的通知》（泸市府办发〔2017〕100号）等文件。

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0830-31909202

江阳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0830-2289779

龙马潭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0830-2522186

纳溪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0830-4282867

泸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0830-8183531

合江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0830-5251216

叙永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0830-6255071

古蔺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0830-7101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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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租赁住房保障

内容简介：

公共租赁住房，是指限定建设标准和租金水平，面向符合规定条件的城镇分散供养特

困人员、低保、低收入、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无房职工和在城镇稳定就业

的外来务工人员出租的保障性住房。采取实物配租或租赁补贴两种形式保障，具体条件和

保障标准由各区县住房城乡建设局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确定。

工作流程：

本人书面提出申请并提交相关材料→社区初审并公示→乡镇街道复审并公示→各区县

住保中心终审并公示→公示无异议后，分配公租房或发放租赁补贴。

时限要求：

实物配租申请时限按各区县制定的具体方案为准，租赁补贴审请时限为随时申请随时

受理，原则上总审核期不超过 60个工作日。

政策来源：

《泸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泸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泸州市财政局关于印发<泸州

市城市规划区公共租赁住房和廉租住房并轨运行实施细则>的通知》（泸住建发〔2014〕173

号）。

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0830-3105191

江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0830-3195611

龙马潭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0830-2991701

纳溪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0830-4262557

泸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0830-8192794

合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0830-5212296

叙永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0830-6234700

古蔺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0830-7222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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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后期扶持政策

内容简介：

移民后期扶持对象是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区和移民安置区的农村移民。纳入移民

后期扶持的搬迁安置移民，从完成搬迁安置之月起计算移民后期扶持资金；不搬迁只进行

生产安置的移民，应当在移民后期扶持规划批准次月起落实移民后期扶持政策（按照 600

元/人/年核算）。

工作流程：

村级申报→乡镇初审→县级复审→市级复核→省级审核。

时限要求：

分季度统一复核上报。

政策来源：

《国务院关于完善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的意见》，《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

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四川省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工作条例》。

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

市水务局：0830-3156204

江阳区水务局：0830-2362672

龙马潭区水务局：0830-2522031

纳溪区水务局：0830-4121755

泸县水务局：0830-8171171

合江县水务局：0830-5269721

叙永县水务局：0830-6233147

古蔺县水务局：0830-7260987



三、教育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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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减、免保教费政策

内容简介：

对民族待遇县的所有在园儿童，非民族地区经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审批设立的普惠

性幼儿园 3周岁以上的在园家庭经济困难儿童、孤儿和残疾儿童实施减免保教费。

民族待遇县减免 600元/生/年；其他区县减免 1000元/生/年；其中 2020年以前入学的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在园幼儿据实免除（民办幼儿园参照同类型公办幼儿园标准执行）。

工作流程：

幼儿家长提出申请→幼儿园组织评审认定并公示→报县级教育、财政部门审核备案。

时限要求：

每年 6月、12月前。

政策来源：

《财政部 教育部关于印发<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教〔2019〕

256号），《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教育厅 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四川省扶贫移民局

关于实施教育扶贫攻坚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川财教〔2015〕230号）等文件。

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

市教育和体育局：0830-3106551

江阳区教育和体育局：0830-3127258

龙马潭区教育和体育局：0830-2597676

纳溪区教育和体育局：0830-4282615

泸县教育和体育局：0830-8188478

合江县教育和体育局：0830-5269747

叙永县教育和体育局：0830-6255326

古蔺县教育和体育局：0830-721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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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

内容简介：

在免除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教科书费、作业本费的基础上，给予义务教育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

寄宿生生活补助小学 1000 元/生/年、初中及特教 1250 元/生/年；非寄宿生小学 500

元/生/年、初中及特教 625元/生/年。

工作流程：

学生（或家长）提出申请→学校组织评审认定并公示→报县级教育、财政部门审核备

案。

时限要求：

每年 6月、12月前。

政策来源：

《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川府发

〔2016〕9号），《四川省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管理办法》（川财教〔2019〕128号）。

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

市教育和体育局：0830-3106551

江阳区教育和体育局：0830-3127258

龙马潭区教育和体育局：0830-2597676

纳溪区教育和体育局：0830-4282615

泸县教育和体育局：0830-8188478

合江县教育和体育局：0830-5269747

叙永县教育和体育局：0830-6255326

古蔺县教育和体育局：0830-721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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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

内容简介：

免除中职学校全日制正式学籍一、二、三年级在校学生（艺术表演类专业除外）学费，

公办中职学校据实减免，民办中职学校学费高于当地同类型同专业公办学校收费标准部分

费用由学生家庭承担。

工作流程：

学生提出申请→学校组织评审认定并公示→报县级教育、财政部门审核备案。

时限要求：

每年 6月、12月前。

政策来源：

《财政部 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退役军人部 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关于印发<

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科教〔2019〕19号）等文件。

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

市教育和体育局：0830-3106551

江阳区教育和体育局：0830-3127258

龙马潭区教育和体育局：0830-2597676

纳溪区教育和体育局：0830-4282615

泸县教育和体育局：0830-8188478

合江县教育和体育局：0830-5269747

叙永县教育和体育局：0830-6255326

古蔺县教育和体育局：0830-721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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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助学金

内容简介：

向全日制正式学籍中职一、二年级涉农专业所有在校学生，非涉农专业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发放国家助学金。其中 2020年之前入学的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连片特困地区

（古、叙两县）一、二年级学生全部纳入享受范围。

发放标准：平均 2000元/生/年，各校结合实际在 1000元—3000 元范围内确定，可以

分为 1000元/生/年、2000元/生/年、3000元/生/年三档。

工作流程：

学生提出申请→学校组织评审认定并公示→报县级教育、财政部门审核备案。

时限要求：

每年 6月、12月前。

政策来源：

《财政部 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退役军人部 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关于印发<

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科教〔2019〕19号）等文件。

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

市教育和体育局：0830-3106551

江阳区教育和体育局：0830-3127258

龙马潭区教育和体育局：0830-2597676

纳溪区教育和体育局：0830-4282615

泸县教育和体育局：0830-8188478

合江县教育和体育局：0830-5269747

叙永县教育和体育局：0830-6255326

古蔺县教育和体育局：0830-721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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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中免学费

内容简介：

据实免除具有正式学籍的家庭经济困难普通高中学生学费。民办学校参照同类型公办

学校标准执行，超出部分由学生家庭担负。

工作流程：

学生提出申请→学校组织评审认定并公示→报县级教育、财政部门审核备案。

时限要求：

每年 6月、12月前。

政策来源：

《财政部 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退役军人部 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关于印发<

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科教〔2019〕19号）。

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

市教育和体育局：0830-3106551

江阳区教育和体育局：0830-3127258

龙马潭区教育和体育局：0830-2597676

纳溪区教育和体育局：0830-4282615

泸县教育和体育局：0830-8188478

合江县教育和体育局：0830-5269747

叙永县教育和体育局：0830-6255326

古蔺县教育和体育局：0830-721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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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

内容简介：

对具有正式学籍的家庭经济困难普通高中学生发放国家助学金

平均标准：2000元/生/年，可以分为 1000元/生/年、2000元/生/年、3000元/生/年三

档。

工作流程：

学生提出申请→学校组织评审认定并公示→报县级教育、财政部门审核备案。

时限要求：

每年 6月、12月前。

政策来源：

《财政部 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退役军人部 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关于印发<

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科教〔2019〕19号）。

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

市教育和体育局：0830-3106551

江阳区教育和体育局：0830-3127258

龙马潭区教育和体育局：0830-2597676

纳溪区教育和体育局：0830-4282615

泸县教育和体育局：0830-8188478

合江县教育和体育局：0830-5269747

叙永县教育和体育局：0830-6255326

古蔺县教育和体育局：0830-721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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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助学金

内容简介：

四川省要求包含：1.定义：四川省体育助学金是指为推进我省青少年体育事业发展，

加强优秀后备人才培养，从四川省体育发展专项资金中安排，用于资助全省义务教育或高

中（含中职）阶段运动成绩优异、家庭经济相对困难的青少年运动员专项资金；2.享受人

群：全市义务教育或高中（含中职）阶段运动成绩优异、家庭经济相对困难的青少年运动

员；3.申报条件/享受条件：具有四川省正式户籍和学籍，在四川省体育局注册并长期坚持

训练，参加由四川省体育局主办的全省青少年体育竞赛或代表四川参加全国性及以上比赛

获得省运会或者省锦标赛个人项目前八名，双人项目或四人以上团体项目前六名，集体球

类项目前四名以及全国性级以上青少年体育竞赛前十二成绩的青少年运动员，家庭经济相

对困难；4.补助标准：每人每月 300元，共计每人每年 3600元。

工作流程：

本人向训练单位提出申请→训练单位、就读学校、区县教育体育局、市体育运动中心

认定运动员学习、训练、表现、运动成绩、家庭经济相对贫困情况→市教育体育局审核确

认→公示→发放补助。

时限要求：

1年，上一年度提出申请，下一年度进行资金发放。

政策来源：

《四川省体育助学金管理办法》。

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

市教育体育局：0830-3120534

市体育运动中心：0830-8589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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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本、专科学生特别资助

内容简介：

向 2020 年之前被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录取就读全日制本专科的四川户籍建档立卡贫困

家庭学生发放特别补助，发放标准为 4000元/生/年。

工作流程：

个人在线申请→高校审核→区县级教育、扶贫部门审核公示。

时限要求：

每年 12月前。

政策来源：

《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教育厅 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四川省扶贫移民局 关

于实施教育扶贫攻坚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川财教〔2015〕230号）。

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

市教育和体育局：0830-3106551

江阳区教育和体育局：0830-3127258

龙马潭区教育和体育局：0830-2597676

纳溪区教育和体育局：0830-4282615

泸县教育和体育局：0830-8188478

合江县教育和体育局：0830-5269747

叙永县教育和体育局：0830-6255326

古蔺县教育和体育局：0830-721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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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档立卡贫困家庭中职学生生活费补助

内容简介：

向 2020 年之前入学的四川户籍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全日制正式学籍中职学生发放特别

补助金，发放标准为 500 元/生/期。

工作流程：

个人在线申请→学校审核→区县级教育、扶贫部门审核公示。

时限要求：

每年 6月、12月前。

政策来源：

《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教育厅 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四川省扶贫移民局 关

于实施教育扶贫攻坚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川财教〔2015〕230号）。

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

市教育和体育局：0830-3106551

江阳区教育和体育局：0830-3127258

龙马潭区教育和体育局：0830-2597676

纳溪区教育和体育局：0830-4282615

泸县教育和体育局：0830-8188478

合江县教育和体育局：0830-5269747

叙永县教育和体育局：0830-6255326

古蔺县教育和体育局：0830-721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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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蕙计划资金政策

内容简介：

一次性资助 2021年普通高校家庭经济困难新生赴校交通费及入学后短期生活费，其中

省内院校录取新生资助标准为每人 500 元、省外院校录取新生资助标准为每人 1000元。

工作流程：

学生申请→区县教育行政部门审查公示并发放受助资金→报省级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备

案。

时限要求：

原则上在大学新生入学前后。

政策来源：

《财政部 教育部关于印发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教育相关项目资金管理办法的通

知》（财教〔2021〕156 号），《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关于印发<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教育助

学项目实施细则>的通知》（教基金会〔2021〕13号）。

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

市教育和体育局：0830-3106551

江阳区教育和体育局：0830-3127258

龙马潭区教育和体育局：0830-2597676

纳溪区教育和体育局：0830-4282615

泸县教育和体育局：0830-8188478

合江县教育和体育局：0830-5269747

叙永县教育和体育局：0830-6255326

古蔺县教育和体育局：0830-7211972



四、医疗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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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住院医疗待遇

内容简介：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在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院发生的住院（含Ⅱ类门诊特

殊疾病）医疗费用（即政策范围内的医疗费用）按比例从医保统筹基金中支付。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在统筹地区内：三级医院起付线800元，报销比例55%，

二级医院起付线 400 元，报销比例 80%，在县级以上城镇设置的一级及无等级医院起付线

300 元，报销比例 85%，在乡镇设置的一级及无等级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指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中心卫生院）起付线 200 元，报销比例 90%。统筹地区外：三

级医院起付线 900 元，报销比例 45%，二级及以下医院起付线 900 元，报销比例 55%。统

筹基金年度最高支付限额 17万元。

工作流程：

（一）统筹地区内。

参保人员在统筹地区内就医实行实名制管理，即参保人员持本人社会保障卡或电子医

保凭证到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参保人员出院后未即时与定点医疗机构结算医疗费用（医疗

事故和医疗纠纷除外），经定点医疗机构报请医保经办机构审核同意，符合医疗保险报销范

围内的医疗费用，定点医疗机构可与医保经办机构进行结算。

（二）统筹地区外。

1.参保人员在统筹地区外接入异地就医即时结算平台的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应持身份

证或社会保障卡实行联网结算（省外就医的需向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备案），个人负担部分

金额可从个人账户（家庭门诊账户）或现金支付。医保报销部分由就医地医保经办机构与

医疗机构结算。

2.参保人员在统筹地区外未接入异地就医即时结算平台的定点医疗机构就医或因特殊

原因未即时联网结算的，其医疗费用先由个人垫付后，出院证、医疗费用票据原件、住院

医疗费用明细清单（盖有医院鲜章）、本人身份证复印件、银行开户行账号复印件或社会保

障卡复印件、以及住院医疗机构医保定点和等级的证明等相关资料，外伤人员还需提供持

住院病历资料复印件（盖有医院鲜章）《四川省泸州市异地就医外伤住院登记表》。到参保

人所属单位或乡镇（街道）、村（社区）劳动保障机构申报，由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审核报

销。

备注：省内异地住院，无需备案，持卡直接结算；跨省异地住院，需先备案后再持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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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结算。

时限要求：

及时办理。

政策来源：

《泸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泸州市基本医疗保险实施办法的通知》（泸市府发〔2017〕

46号），《泸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我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关政策的通知》（泸市府

发〔2019〕22号）等文件。

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

市医保局：0830-3190803

江阳区医保局：0830-3123951

龙马潭区医保局：0830-2507976

纳溪区医保局：0830-4992767

泸县医保局：0830-8171013

合江县医保局：0830-5269095

叙永县医保局：0830-6820079

古蔺县医保局：0830-721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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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住院医疗待遇

内容简介：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在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院发生的住院（含Ⅱ类门诊特

殊疾病）医疗费用按照单次住院结算（即政策范围内的医疗费用）按比例从医保统筹基金

中支付。

在统筹地区内医院级别是在乡镇设置的一级及无等级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职人

员起付标准为 500 元，报销比例为 90%，退休人员起付标准为 400 元，报销比例为 96%；

在县级以上城镇设置的一级及无等级医院在职人员起付标准为 500 元，报销比例为 90%，

退休人员起付标准为 400 元，报销比例为 96%；二级医院在职人员起付标准为 600元，报

销比例为 85%，退休人员起付标准为 500 元，报销比例为 92%；三级医院在职人员起付标

准为 700 元，报销比例为 80%，退休人员起付标准为 600 元，报销比例为 88%。统筹地区

以外的医院，在职人员起付标准为 1000元，报销比例为：办理了转外手续和急诊住院的参

保人员 75%，其余的 70%；退休人员起付标准为 1000元，报销比例为：办理了转外手续和

急诊住院的参保人员 75%，其余的 70%。统筹基金年度最高支付限额 26万元。

工作流程：

（一）统筹地区内。

参保人员在统筹地区内就医实行实名制管理，即参保人员持本人社会保障卡或电子医

保凭证到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实行联网结算。参保人员出院后未即时与定点医疗机构结算医

疗费用（医疗事故和医疗纠纷除外），经定点医疗机构报请医保经办机构审核同意，符合医

疗保险报销范围内的医疗费用，定点医疗机构可与医保经办机构进行结算。

（二）统筹地区外。

1.参保人员在统筹地区外接入异地就医即时结算平台的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应持身份

证或社会保障卡实行联网结算（省外就医的需向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备案），个人负担部分

金额可从个人账户（家庭门诊账户）或现金支付。医保报销部分由就医地医保经办机构与

医疗机构结算。

参保人员在统筹地区外未接入异地就医即时结算平台的定点医疗机构就医或因特殊原

因未即时联网结算的，其医疗费用先由个人现金垫付后，持当次住院的出院证、医疗费用

票据原件、住院医疗费用明细清单（盖有医院鲜章）、本人身份证复印件、银行开户行账号

复印件或社会保障卡复印件等相关资料，外伤人员还需提供持住院病历资料复印件（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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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鲜章）《四川省泸州市异地就医外伤入院登记表》。到参保所属医保经办机构申请报销，

也可委托所属单位或乡镇（街道）、村（社区）劳动保障机构申报。

备注：省内普通住院、急诊住院，无需备案，持卡直接结算；省内转诊转院、跨省异

地住院，需先备案后再持卡直接结算。

时限要求：

联网结算的及时办理，未联网结算的 30个工作日。

政策来源：

《泸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泸州市财政局关于关于印发<泸州市基本医疗保险实

施细则>的通知》（泸市人社发〔2018〕2号），《泸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泸州市财政

局关于提高基本医疗保险年度最高支付限额的通知》（泸市人社办〔2018〕245号）等文件。

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

市医保局：0830-3190803

江阳区医保局：0830-3123951

龙马潭区医保局：0830-2507976

纳溪区医保局：0830-4992767

泸县医保局：0830-8171013

合江县医保局：0830-5269095

叙永县医保局：0830-6820079

古蔺县医保局：0830-721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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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保障

内容简介：

我市职工医保覆盖范围以外的具有本市户籍的城镇居民、农村居民，高校中的大中专

学生以及居住在本市并办理了居住证的外地户籍人员均可参加居民医保。无雇工的个体工

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选择参加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居

民医保实行按年度一次性预缴费，所缴基本医疗保险费在进入待遇享受期后不予退还（含

被征地农转非人员的一次性缴费）。居民医保实行个人缴费和财政补助相结合的筹资方式，

个人缴费标准：2020 年度为 250 元/人/年，2021 年度为 280元/人/年，2022年度为 320 元

/人/年；财政补助标准：2019年人均财政补助标准为 520 元/人/年；2020年人均财政补助

标准为 550 元/人/年；2021年人均财政补助标准为 580 元/人/年）。2022年度我市居民医保

集中缴费时间为 2021年 9 月 1 日至 2022年 3 月 31日。

工作流程：

缴费渠道：1.税务征收：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可通过电子税务局、“四川税

务”微信公众号、“泸州税务”微信公众号、自助终端等渠道缴费，也可直接到各区县办税

服务厅办理缴费；2.银行代收：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可凭居民身份证（户口簿）

等有效证件前往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农商银行、邮储银行、泸州

银行的任一网点缴费，也可通过以上银行的手机银行 APP、网银、银行自助终端、POS 机
等渠道办理缴费；3.微信、支付宝缴费。缴费人可通过微信中的“城市服务”栏目和支付

宝中的“市民中心”栏目进行缴费；4.社区、村组、学校代收：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居

民医保参保人员在规定期限内可到所属社区、村（组）征收点缴纳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费，高校大中专学生、在我市就读的外地户籍学生由学校组织代收。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如遇缴费失败，请及时携带居民身份证或户口簿到参

保所在地乡镇（街道）劳动保障所（便民服务中心）、区县政务服务中心医保窗口或当地税

务分局、区县政务服务中心税务窗口查明原因后再缴费。

时限要求：

及时办理。

政策来源：

《泸州市医疗保障局 泸州市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泸州市税务局关于做好 2022 年度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征收工作的通知》（泸市医保发〔2021〕31号）等文件。

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

市医保局：0830-3190803 江阳区医保局：0830-3123951
龙马潭区医保局：0830-2507976 纳溪区医保局：0830-4992767
泸县医保局：0830-8171013 合江县医保局：0830-5269095
叙永县医保局：0830-6820079 古蔺县医保局：0830-721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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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地就医

内容简介：

2014年，泸州市开展异地就医联网结算工作，实现省内异地住院即时结算，2017年实

现省外异地住院即时结算。2021年 1 月实现了普通门诊、门诊慢特病跨省直接结算，意味

着我市参保人异地住院、门诊和门诊慢特疾病就医“跑腿”“垫资”成为历史。职工医保参

保人异地临时住院就医的，急诊或转诊报销比例 75%，其他情形报销比例 70%。职工医保

参保人长期在外居住、驻外工作等已办理异地安置的，住院报销比例按照统筹地区内住院

报销比例执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异地住院就医的，二级及以下医院报销比例

55%，三级医院报销比例 45%。

工作流程：

（一）结算范围。

1.跨省异地就医

（1）普通门诊：城镇职工个人账户、城乡居民门诊统筹；

（2）门诊慢特病：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门诊放化疗、尿毒症透析、器官移植术

后抗排异治疗相关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

（3）住院医疗费用：城镇职工住院医疗费用、城乡居民住院医疗费用。

2.省内异地就医

（1）普通门诊：城镇职工个人账户、城乡居民门诊统筹；

（2）门诊慢特病：Ⅰ类门诊特殊疾病、Ⅱ类门诊特殊疾病；

（3）住院医疗费用：城镇职工住院医疗费用、城乡居民住院医疗费用。

（二）备案管理。

1.跨省异地就医

（1）普通门诊：跨省门诊费用直接结算无需备案，参保人员持社会保障卡可在开通跨

省结算的定点医疗机构直接结算个人账户和门诊统筹费用；

（2）门诊慢特病、住院医疗费用：一是先备案。参保人跨省就医之前需要在参保地的

经办机构进行电话备案。其中已办理跨省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备案的异地安置退休

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长驻异地工作人员，无需重新办理备案。二是选定点。选择就

医地开通跨省异地就医联网结算的定点医院就医。三是持卡就医。异地就医人员到医院要

持社会保障卡办理入院登记和出院结算。社会保障卡是参保人员跨省异地医直接结算的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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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凭证，在入院登记、出院结算时需要持卡办理。

2.省内异地就医

普通门诊、门诊慢特病、住院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均无需备案，参保人员持社会保障卡

或电子医保凭证实行联网结算。

时限要求：

及时办理。

政策来源：

《泸州市医疗保障局关于开展跨省异地就医定点医院联网调度工作的通知》（泸市医保

函〔2020〕114 号），《泸州市医疗保障局关于推进跨省门诊、门诊慢特病异地就医直接结

算工作的通知》（泸市医保函〔2021〕13号）等文件。

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

市医保局：0830-3190803

江阳区医保局：0830-3123951

龙马潭区医保局：0830-2507976

纳溪区医保局：0830-4992767

泸县医保局：0830-8171013

合江县医保局：0830-5269095

叙永县医保局：0830-6820079

古蔺县医保局：0830-721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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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依法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内容简介：

我市行政区域内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其他组

织和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及其在职职工和退休（职）人员，应当依法参加职工医保。无雇

工的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选择参加职工医保或者居

民医保。职工医保费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职工医保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

成。职工个人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全部计入个人账户。用人单位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

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用于建立统筹基金，一部分划入个人账户。

工作流程：

用人单位参加职工医保，应按照国家、省、市有关规定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用人单位

应当每月在网站：https://ggfw.scyb.org.cn/hsa-local-prod/web/hallEnter/#/Index（四川省医保

公共服务平台网厅）或医保经办窗口申报应缴纳的职工医保（含生育）费数额，在规定期

限内缴纳。职工个人应缴的基本医疗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退休人员不缴费）。

时限要求：

及时办理。

政策来源：

《泸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泸州市基本医疗保险实施办法的通知》（泸市府发〔2017〕

46号），《泸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泸州市财政局关于关于印发<泸州市基本医疗保险

实施细则>的通知》（泸市人社发〔2018〕2号）等文件。

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

市医保局：0830-3190803

江阳区医保局：0830-3123951

龙马潭区医保局：0830-2507976

纳溪区医保局：0830-4992767

泸县医保局：0830-8171013

合江县医保局：0830-5269095

叙永县医保局：0830-6820079

古蔺县医保局：0830-721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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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救助资金资助困难群众参加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

内容简介：

对特困人员、低保对象、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和已稳定脱贫人口由医疗救助资金资助参

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确保困难人群应参尽参，应保尽保。特困人员按我市居民医保

个人缴费标准给予全额资助，个人不缴费。低保对象、防止返贫监测对象按我市居民医保

个人缴费标准给予 75%的定额资助。已稳定脱贫人口，对其参加我市 2022 年、2023 年、

2024 年居民医保费用，按我市同期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的 75%、50%、25%进行资助，

2025年按标准退出，不再享受资助参保政策。

工作流程：

乡镇（街道）负责提供特殊人员名单，并将名单按程序报区县对口部门确认。民政部

门负责对特困人员、低保对名单进行确认；乡村振兴部门负责对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和已稳

定脱贫人口的名单进行确认。乡镇（街道）对口部门负责将区县对口部门确认的特殊人员

身份信息书面报送乡镇（街道）医保经办机构，由乡镇（街道）医保经办机构录入或导入

医保信息系统，并将未成功导入数据（错误数据、已参保缴费数据等）书面反馈乡镇（街

道）对口部门重新核定后按照规定流程办理。医保部门负责将对口部门确认的人员身份标

识按类别推送给税务部门，并按照已录入医保信息系统并核定的人员数量和资助标准，向

财政部门申请资助资金。应由低保对象、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和已稳定脱贫人口个人承担部

分由参保人员通过相关缴费渠道办理缴费。

时限要求：

及时办理。

政策来源：

《泸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特殊人员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资助政策的通

知》（泸市府办发〔2021〕38号）等文件。

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

市医保局：0830-3190803 江阳区医保局：0830-3123951

龙马潭区医保局：0830-2507976 纳溪区医保局：0830-4992767

泸县医保局：0830-8171013 合江县医保局：0830-5269095

叙永县医保局：0830-6820079 古蔺县医保局：0830-721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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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糖尿病门诊用药保障

内容简介：

我市居民医保参保人员中需长期采用药物治疗但未达到门诊特殊疾病高血压、糖尿病

认定标准的“两病”患者全部纳入保障。已纳入我市门诊特殊疾病高血压、糖尿病保障范围

的居民医保参保人员，继续执行现行的门诊特殊疾病保障政策，不重复享受“两病”门诊用

药保障待遇。已纳入居民医保“两病”门诊用药保障范围的参保人员在二级甲等及以下定点

基层医疗机构发生的降血压、降血糖药品政策范围内费用报销继续执行现行的支付限额和

报销比例（即高血压年度支付限额为 200 元，糖尿病年度支付限额为 300 元，同时患高血

压和糖尿病的年度支付限额为 500元；“两病”门诊用药不设起付线，报销比例为 70%）。
工作流程：

已纳入我市卫生健康部门规范化管理但未纳入门诊特殊疾病保障范围的我市居民医保

“两病”参保患者，直接纳入“两病”门诊用药保障范围。对既未纳入门诊特殊疾病保障范围，

又未纳入规范化管理的居民医保“两病”参保患者，经医保定点医疗机构相应执业范围的执

业医师按照诊疗规范确诊并在医疗保险信息管理系统中备案后，即可享受“两病”门诊用药

保障待遇。

“两病”参保患者凭社会保障卡或医保电子凭证在二级甲等及以下定点基层医疗机构门

诊就诊，定点基层医疗机构要将“两病”参保患者门诊用药在医疗保险信息管理系统“两病”
模块内进行信息录入和费用报销。按照“申办便捷，结算及时”的原则，参保患者在我市联

网结算的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两病”门诊药品费用实行即时结算，个人支付应承担的药品

费用。医疗机构垫付的“两病”门诊药品费用，由医保经办机构与医疗机构结算。长期在市

外务工、市外异地居住的“两病”患者原则上应在次年 3 月 31日前，持定点医疗机构出具的

《诊断证明》和居住地二级甲等及以下基层定点医疗机构门诊发票、处方等资料，到参保

地医保经办机构按规定报销“两病”药品费用。

时限要求：

及时办理。

政策来源：

《泸州市医疗保障局 泸州市财政局 泸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泸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印发<泸州市开展“两病”门诊用药保障专项行动示范城市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泸市

医保发〔2021〕32号）等文件。

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

市医保局：0830-3190803 江阳区医保局：0830-3123951
龙马潭区医保局：0830-2507976 纳溪区医保局：0830-4992767
泸县医保局：0830-8171013 合江县医保局：0830-5269095
叙永县医保局：0830-6820079 古蔺县医保局：0830-721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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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生育独生子女父母奖励

内容简介：

在四川省户籍人口中，对全面两孩政策实施暨 2015年 12月 31日以前按照计划生育政

策生育，并办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父母进行奖励，标准为 120元/户/年。

工作流程：

个人向户籍地镇街卫生健康部门申请→公示→区县复审→逐级上报→各级匹配资金→

发放奖励金（对已享受对象每年年审）。

时限要求：

常年申报受理和集中申报受理相结合（分片区集中或分时段集中，可由所在乡(镇、街

道)自定），预约补漏、年终清理。独生子女父母奖励金于 11月底前打卡发放。

政策来源：

《四川省独生子女父母奖励实施办法》（四川省人民政府令第 185号）。

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

市卫生健康委：0830-3115405

江阳区卫生健康局：0830-3123575

龙马潭区卫生健康局：0830-2527316

纳溪区卫生健康局：0830-4281326

泸县卫生健康局：0830-8191346

合江县卫生健康局：0830-5263037

叙永县卫生健康局：0830-6228018

古蔺县卫生健康局：0830-7222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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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

内容简介：

在四川省户籍人口中，对全面两孩政策实施暨 2015年 12月 31日以前生育的计划家庭

父母进行扶助，扶助对象为独生子女死亡或伤、病残后未再生育或收养子女家庭的夫妻。

对象应同时符合以下条件：1.应在 1933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女方须年满 49周岁；2.

只生育一个子女或合法收养一个子女；3.现无存活子女或独生子女被依法鉴定为残疾（伤

病残达到三级以上）。

扶助标准：独生子女伤残父母 680 元/人/月、独生子女死亡父母 860元/人/月。

工作流程：

个人向户籍地镇街卫生健康部门申请→区县复审→逐级上报→各级匹配资金→发放扶

助金（对已享受对象每年年审）。

时限要求：

常年申报受理和集中申报受理相结合（分片区集中或分时段集中，可由所在乡(镇、街

道)自定），预约补漏、年终清理（每年 12月最后一个工作日为次年特扶对象申报截止时间）。

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金于每年 6月和 11月底前分两次打卡发放。

政策来源：

《四川省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信息管理规范（试行）》的通知》（川人口发〔2008〕

21号），《四川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四川省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

励扶助、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工作规范>的通知》（川卫办发〔2016〕223 号）等文件。

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

市卫生健康委：0830-3115405

江阳区卫生健康局：0830-3123575

龙马潭区卫生健康局：0830-2527316

纳溪区卫生健康局：0830-4281326

泸县卫生健康局：0830-8191346

合江县卫生健康局：0830-5263037

叙永县卫生健康局：0830-6228018

古蔺县卫生健康局：0830-7222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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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

内容简介：

在四川省户籍人口中，对全面两孩政策实施暨 2015年 12月 31日以前生育的农村部分

计划家庭父母进行奖励，奖励对象为同时具备以下基本条件的已婚农村居民:1.本人为农村

居民户口或界定为农村居民户口，且户口在本乡（镇、街道）；2.本人或配偶曾经生育子女，

本人没有违反计划生育法规和政策规定生育；3.本人及配偶现存一个子女，或现存两个女

孩，或子女死亡现无子女；4.1933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且女性年满 58 周岁，男性年满 60

周岁（藏区男性、女性为年满 55周岁）。

标准为每年 960元/人/年。

工作流程：
个人向户籍地镇街卫生健康部门申请→公示→区县复审→逐级上报→各级匹配资金→

发放扶助金（对已享受对象每年年审）。

时限要求：

常年申报受理和集中申报受理相结合（分片区集中或分时段集中，可由所在乡(镇、街

道)自定），预约补漏、年终清理（每年 12月最后一个工作日为次年奖扶对象申报截止时间）。

奖励扶助金于每年 11月底前一次性打卡发放。

政策来源：

《四川省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信息管理规范（试行）的通知》（川人口发

〔2008〕22号），《四川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四川省农村部分计划生

育家庭奖励扶助、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工作规范>的通知》（川卫办发〔2016〕223号）

等文件。

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

市卫生健康委：0830-3115405

江阳区卫生健康局：0830-3123575

龙马潭区卫生健康局：0830-2527316

纳溪区卫生健康局：0830-4281326

泸县卫生健康局：0830-8191346

合江县卫生健康局：0830-5263037

叙永县卫生健康局：0830-6228018

古蔺县卫生健康局：0830-7222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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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就业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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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公益性岗位补贴

内容简介：

乡镇（街道）开发农村公益性岗位，吸纳安置农村低保家庭成员、残疾人和建档立卡

贫困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的可申请公益性岗位补贴（不低于 300 元/人/月，最高不超过我

市最低工资标准，具体标准由各区县根据情况自行确定）。

享受人群为开发公益性岗位安置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农村低保家庭成员和残疾人的

单位。

工作流程：

提交申请材料→乡镇（街道）核实、公示→就业服务经办机构审核→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局审批→按规定将补贴资金拨付到乡镇（街道）在银行开立的基本账户。

时限要求：

30个工作日内办结（不包含补贴支付）。

政策来源：

《泸州市财政局 泸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印发泸州市就业创业补助资金管

理办法的通知》（泸市财社〔2019〕146 号），《泸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泸州市财政

局关于进一步加大就业扶贫政策支持力度助力脱贫攻坚的通知》（泸市人社办〔2019〕31

号）。

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

市人社局：0830-3197154；0830-3111132

江阳区人社局：0830-3100165

龙马潭区人社局：0830-2998291

纳溪区人社局：0830-4216601

泸县人社局：0830-8189640

合江县人社局：0830-5265476

叙永县人社局：0830-6226913

古蔺县人社局：0830-7205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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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补贴

内容简介：

分七类不同的群体发放创业补贴：1.就业困难人员创业补贴；2.返乡农民工创业补贴；

3.大学生创业补贴；4.在校大学生创业担保贷款贴息；5.大学生创业吸纳就业奖励；6.创业

吸纳就业补贴；7.符合条件的农民工、退役军人、高校毕业生、外地来泸创业人员。

1.就业困难人员创业补贴、返乡农民工创业补贴、大学生创业补贴、符合条件的农民

工、退役军人、高校毕业生、外地来泸创业人员创业补贴为一次性 1万元；

2.在校大学生在按规定获得额度不超过 15 万元、期限不超过 3 年的创业担保贷款后,

可向其就读高校所在地区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申请贴息，给予不超过 2 年的创业担保

贷款贴息；

3.大学生创业吸纳就业奖励奖励标准为招用 3 人（含 3 人）以下的，每招用 1 人奖励

2000元；招用 3人以上的，每增加 1 人奖励 3000元，最高奖励总额不超过 10万元；

4.创业吸纳就业补贴奖励标准为按每吸纳 1 人给予 1000 元一次性创业吸纳就业补贴,

最高补贴 5万元）。享受人群为首次创业的就业困难人员、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农民工，

市内普通高校全日制在校大学生、服务基层项目的大学生、毕业 5 年内处于失业状态的高

校毕业生（含国家承认学历的留学回国人员，技工院校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和特殊教育

院校职业教育类毕业生）、吸纳就业的创业人员、退役军人、外地来泸创业人员。

工作流程：

创业者本人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交相关印证材料→村（社区）、镇街（高校）逐级审核→

区县就业局复审→公示→区县人社部门审批→审批通过的发放补贴。

时限要求：

当月申请，办理时限为 60个工作日。

政策来源：

《泸州市财政局 泸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印发泸州市就业创业补助资金管

理办法的通知》（泸市财社〔2019〕146 号），《关于印发泸州市合力应对疫情影响鼓励农民

工就业创业置业十项措施的实施细则的通知》（泸市人社办〔2020〕27号）等文件。

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

市人社局：0830-3197154；0830-3192421 江阳区人社局：0830-3125880

龙马潭区人社局：0830-2597217 纳溪区人社局：0830-4127331

泸县人社局：0830-8181655 合江县人社局：0830-5213698

叙永县人社局：0830-6226713 古蔺县人社局：0830-7771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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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乡创业培训

内容简介：

培训机构组织法定劳动年龄内的川籍“五类人员”参加职业技能培训，“五类”人员包

括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含就业和未就业)、城乡低保和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子女、毕业年度

高校毕业生（含技工院校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和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毕业生）、城乡

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和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并为其免费提供培训以加强技能水

平。待培训合格达到资金拨付要求后，由培训机构代为申请培训补贴，最后由人社部门审

核发放。返乡创业培训补贴按 1000元/人标准执行（2021年 10月 18日后标准调整为 800

元/人）。

工作流程：

1.申报：人社部门确定承训机构后，培训机构向所审批的人社部门申报；

2.训前备案：承训机构在培训项目经许可后，于开班 10 个工作日前，向所审批的人社

部门上报培训开班申请，并附培训方案、培训课程安排、培训人员花名册、培训人员报名

资格证件、安全承诺书、应急预案、培训承诺书等资料；

3.培训补贴申报；

4.补贴公示；

5.审核发放：人社部门按规定经过审核后，将补贴资金划拨至承担培训任务的机构。

时限要求：

1.开班审批：5个工作日办结；

2.补贴申报：60个工作日办结（不含补贴发放环节）。

政策来源：

《关于进一步做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专帐资金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泸市人社办

〔2020〕38号），《关于组织实施劳务品牌培训和返乡创业培训的通知》（泸市人社办〔2021〕

87号）等文件。

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

市农民工服务中心：0830-3709536 江阳区农民工服务中心：0830-3751547

龙马潭区农民工服务中心：0830-2522546 纳溪区农民工服务中心：0830-6359163

泸县农民工服务中心：0830-8897951 合江县农民工服务中心：0830-5213698

叙永县农民工服务中心：0830-6227045 古蔺县农民工服务中心：0830-7061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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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毕业生一次性就业补助资金

内容简介：

对就业困难人员家庭、零就业家庭的高校毕业生和残疾高校毕业生给予一次性就业补

助（3000元/人）。享受人群为就业困难人员家庭、零就业家庭的高校毕业生和残疾高校毕

业生（指以毕业证落款时间起计算，毕业 1 年内的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

工作流程：

申请者向就业所在地区县就业服务经办机构提交申请材料→就业服务经办机构审核、

公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进行审批→按规定将补贴资金拨付到申请者社会保障卡账户

时限要求：

60个工作日内办结（不包含支付环节）。

政策来源：

《泸州市财政局泸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印发泸州市就业创业补助资金管理

办法的通知》（泸市财社〔2019〕146号）等文件。

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

市人社局：0830-3197154；0830-3111132

江阳区人社局：0830-3100165

龙马潭区人社局：0830-2998291

纳溪区人社局：0830-4216601

泸县人社局：0830-8189640

合江县人社局：0830-5265476

叙永县人社局：0830-6226913

古蔺县人社局：0830-7205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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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创业担保贷款

内容简介：

对在法定劳动年龄内，诚实守信，具有创业愿望和创业能力，自主创业或合伙组织起

来创业，其自筹资金不足的创业者，经本人自愿申请，村（社区）、镇街、区县三级审批，

给予不超过 2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和贴息扶持。

享受人群为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含残疾人）、复员转业退役军人、刑满

释放人员、高校毕业生（含大学生村官和留学回国学生）、市内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在校生、

化解过剩产能企业职工和失业人员、自主创业的农村劳动者（含返乡创业农民工）、网络商

户（所开“网店”应依托国家商务部和四川省商务厅公布的电子商务示范企业设立的电子

商务平台；正常持续经营半年以上，申请贷款前半年内商品实物成功交易在 1000笔以上或

销售额度在 2万元以上，无违法违规交易行为）、建档立卡贫困劳动者。

工作流程：

创业者本人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交相关印证材料→村（社区）、镇街逐级审核→区县就业

局复审→创业担保贷款联合工作组联合会审→经会审符合条件的组织放贷并贴息。

时限要求：

当月申请，办理时限为 60个工作日。

政策来源：

《关于印发泸州市创业担保贷款实施办法的通知》（泸市人社发〔2017〕19 号），《财

政厅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关于进一步加大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力

度全力支持重点群体创业就业的通知》（川财金〔2020〕30号）等文件。

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

市人社局：0830-3197154；0830- 3192421

江阳区人社局：0830-3125880

龙马潭区人社局：0830-2597217

纳溪区人社局：0830-4127331

泸县人社局：0830-8181655

合江县人社局：0830-5213698

叙永县人社局：0830-6226713

古蔺县人社局：0830- 7771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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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培训

内容简介：

培训机构组织法定劳动年龄内的川籍“五类人员”参加职业技能培训，“五类”人员包

括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含就业和未就业)、城乡低保和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子女、毕业年度

高校毕业生（含技工院校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和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毕业生)、城乡

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和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并为其免费提供培训以加强技能水

平，待培训合格达到资金拨付要求后，由培训机构代为申请培训补贴，最后由人社部门审

核发放。

补贴标准为：初级劳务品牌培训补贴标准市本级和泸县为 1000元/人，合江县、叙永

县、古蔺县为 1200 元/人。中级劳务品牌培训补贴标准市本级和泸县为 1400 元/人﹐合江

县、叙永县、古蔺县为 1600元/人。高级劳务品牌培训补贴标准为 2600 元/人。

工作流程：

1.申报：人社部门确定承训机构后，培训机构向所审批的人社部门申报；

2.训前备案：承训机构在培训项目经许可后，于开班 10 个工作日前，向所审批的人社

部门上报培训开班申请，并附培训方案、培训课程安排、培训人员花名册、培训人员报名

资格证件、安全承诺书、应急预案、培训承诺书等资料；

3.培训补贴申报；

4.补贴公示；

5.审核发放：人社部门按规定经过审核后，将补贴资金划拨至承担培训任务的机构。

时限要求：

1.开班审批：5个工作日办结；2.补贴申报：60个工作日办结（不含补贴发放环节）。

政策来源：

《关于进一步做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专帐资金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泸市人社办

〔2020〕38号），《关于组织实施劳务品牌培训和返乡创业培训的通知》（泸市人社办〔2021〕

87号）等文件。

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

市农民工服务中心：0830-3709536 江阳区农民工服务中心：0830-3751547

龙马潭区农民工服务中心：0830-2522546 纳溪区农民工服务中心：0830-6359163

泸县农民工服务中心：0830-8897951 合江县农民工服务中心：0830-5213698

叙永县农民工服务中心：0830-6227045 古蔺县农民工服务中心：0830-7061732



—53—

求职创业补贴资金

内容简介：

对毕业年度有就业创业意愿并积极求职创业的低保家庭、贫困残疾人家庭、建档立卡

贫困家庭和特困人员中的市内全日制普通高校、中职学校毕业生（含技工院校，以下简称

毕业生，下同），身有残疾毕业生，以及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的毕业生，给予一次性求职创业

补贴（2017年标准为 800元/人，2018年上调为 1200元/人，2020年上调为 1500元/人）。

享受人群为毕业年度有就业创业意愿并积极求职创业的低保家庭、贫困残疾人家庭、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和特困人员中的市内全日制普通高校、中职学校毕业生（含技工院校，

以下简称毕业生，下同），身有残疾毕业生，以及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的毕业生。

工作流程：

毕业生本人向所在学校提交申请材料→学校初审、公示→就业服务经办机构审核→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审批、公示→按规定将补贴资金拨付到学生本人社会保障卡账户

时限要求：

60个工作日内办结（不包含支付环节）。

政策来源：

《泸州市财政局泸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印发泸州市就业创业补助资金管理

办法的通知》（泸市财社〔2019〕146号）等文件。

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

市人社局：0830-3197154；0830-3111132

江阳区人社局：0830-3100165

龙马潭区人社局：0830-2998291

纳溪区人社局：0830-4216601

泸县人社局：0830-8189640

合江县人社局：0830-5265476

叙永县人社局：0830-6226913

古蔺县人社局：0830-7205809



—54—

下岗失业人员临时性生活补助

内容简介：

对从企业失业 1年以上 2年以内，无能力续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断保一年以上，

且不符合领取失业保险金条件的下岗失业人员，给予不超过 6 个月（失业转就业的次月停

止）的失业临时生活补助，补助标准为同期失业金标准的 50%（每月补助同期失业金标准

的 50%，不超过 6个月）。享受人群为下岗失业人员。

工作流程：

申请者向其常住地村（社区）公共就业服务平台提交申请材料→村（社区）核实→乡

镇（街道）核实→区县就业服务经办机构审核、公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审批→按规定

将补贴资金拨付到申请者社会保障卡账户。

时限要求：

5个工作日内办结（不包含支付环节）。

政策来源：

《泸州市财政局 泸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印发泸州市就业创业补助资金管

理办法的通知》（泸市财社〔2019〕146号）等文件。

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

市人社局：0830-3197154；0830-3111132

江阳区人社局：0830-3100165

龙马潭区人社局：0830-2998291

纳溪区人社局：0830-4216601

泸县人社局：0830-8189640

合江县人社局：0830-5265476

叙永县人社局：0830-6226913

古蔺县人社局：0830-7205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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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技能鉴定补贴资金

内容简介：

对同一职业（工种）同一技能等级通过初次职业技能鉴定或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并取得

证书（不含培训合格证书）的参训人员，对职业技能鉴定费按实进行补贴。

工作流程：

获证人员持职业技能鉴定机构开具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或税务发票）、证书复印件

（审核原件，可通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内部核查的不提供）及身份证和社会保障卡复

印件等提出申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受理→对资料进行审核后→公示无异议且符合

条件的→按规定将补贴资金支付到申请者本人社会保障卡账户或培训机构等帐户。

时限要求：

申请人提出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审核确认，公示后报财务进行资金发放。

政策来源：

《泸州市财政局 泸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印发泸州市就业创业补助资金管

理办法的通知》（泸市财社〔2019〕146号）等文件。

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

市人社局：0830-3122275

江阳区人社局：0830-3125880

龙马潭区人社局：0830-2507336

纳溪区人社局：0830-4127523

泸县人社局：0830-8183771

合江县人社局：0830-5265127

叙永县人社局：0830-6222056

古蔺县人社局：0830-7771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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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技能培训补贴资金

内容简介：

取得技师、高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的企业职工，可在证书核发之日起 12个月以内申报

补贴。

对国家职业分类目录中培训成本较高的生产运输设备操作类培训补贴标准：高级技师

6000 元，技师 5000 元；对国家职业分类目录中非生产运输设备操作类培训补贴标准：高

级技师 4000元，技师 3000元。

工作流程：

个人申请职业培训补贴的→就业服务经办机构进行审核→公示无异议且符合条件的→

提出审核意见送同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审批→按规定将补贴资金拨付到申请者社会保障

卡账户。

时限要求：

申请人提出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审核确认，公示后报财务进行资金发放。

政策来源：

《泸州市财政局 泸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印发泸州市就业创业补助资金管

理办法的通知》（泸市财社〔2019〕146号）等文件。

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

市人社局：0830-3122275

江阳区人社局：0830-3125880

龙马潭区人社局：0830-2507336

纳溪区人社局：0830-4127523

泸县人社局：0830-8183771

合江县人社局：0830-5265127

叙永县人社局：0830-6222056

古蔺县人社局：0830-7771651



—57—

雨露计划

内容简介：

“全国防返贫监测信息系统”的脱贫户、监测户中接受中等职业教育的普通中专、成

人中专、职业高中、技工院校全日制在校学生；接受高等职业教育的全日制高职（专科）

在校学生，经本人（或代理人）申请，村（社区）、镇街、区县三级审批，发放助学补助。

每生每年享受不低于 3000 元的标准补助（当年秋季学期补助 1500元、次年春季学期

补助 1500元）。

工作流程：

原则上从当年秋季学期开始，需学生本人或家庭成员等自愿向所在行政村（社区）提

出书面申请，并填报《××县（市、区）“雨露计划”申请表》，按照“家庭申报、村级初

核公示、乡镇初审公示、县级教育和人社部门审核、县级乡村振兴部门审批公告”等程序

报审报批后直补到户。

时限要求：

原则上以国家系统中学籍标注时间为准开展工作。春季学期：核实（申报）时间为 3

月至 5 月，6 月 15日之前全部完成核实，6 月底前补助到位；秋季学期：核实（申报）时

间为 9月至 11月，12月 15日之前全部完成核实，12月底前补助到位。

当年新识别的边缘易致贫户、突发严重困难户，可按规定程序报审报批、随增随补。

政策来源：

《四川省乡村振兴局 四川省教育厅 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继续做好“雨

露计划”支持脱贫家庭新成长劳动力接受职业教育工作的通知》（川乡振发〔2021〕44 号）。

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

市乡村振兴局：0830-2897715

江阳区乡村振兴局：0830-3123642

龙马潭区乡村振兴局：0830-3707193

纳溪区乡村振兴局：0830-4903780

泸县乡村振兴局：0830-8132436

合江县乡村振兴局：0830-5269245

叙永县乡村振兴局：0830-6233191

古蔺县乡村振兴局：0830-7030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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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社保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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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资金

内容简介：

对就业困难人员和离校 2 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后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给

予社会保险补贴（灵活就业后按不超过其实际缴纳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的 2/3的

由各区县自行确定）。

享受人群为就业困难人员、离校 2 年内未就业的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指以毕业证

时间起计算毕业 2年内的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

工作流程：

申请者向其灵活就业登记地村（社区）公共就业服务平台提交申请材料→村（社区）

公共就业服务平台核实、公示→乡镇（街道）公共就业服务平台核查→区县就业服务经办

机构对审核、公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进行审批→按规定将补贴资金拨付到申请者社会

保障卡账户。

时限要求：

60个工作日内办结（不包含支付环节）。

政策来源：

《泸州市财政局 泸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印发泸州市就业创业补助资金管

理办法的通知》（泸市财社〔2019〕146号）等文件。

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

市人社局：0830-3197154；0830-3111132

江阳区人社局：0830-3100165

龙马潭区人社局：0830-2998291

纳溪区人社局：0830-4216601

泸县人社局：0830-8189640

合江县人社局：0830-5265476

叙永县人社局：0830-6226913

古蔺县人社局：0830-7205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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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病残津贴

内容简介：

自 2017年 1月 1日起，凡参加我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在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

因病或非因工致残、经市（州）级以上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且累

计缴费年限（含视同缴费年限）满 15年的人员，可申领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按上年度全省

城镇居民月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25%计发，随上年度全省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调整相应调

整。领取病残津贴人员每年应进行领取资格认证，每 3年进行劳动能力复查，经复查鉴定

为非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办理领取基本养老金手续的或死亡的人员，停止发放病残津贴。

工作流程：

申领人提出劳动能力鉴定申请→劳动能力鉴定中心受理申请→社保经办机构核查缴费

年限→劳动能力鉴定中心组织劳动能力鉴定→申领人申领病残津贴→社保经办机构审核并

发放待遇→领取人进行领取资格认证→社保经办机构组织劳动能力复查→病残津贴继续或

停止发放。

时限要求：

经鉴定为因病或非因工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当月申领，即时确认，次月发放。

政策来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病残津贴有关问

题的通知》（川人社发〔2016〕61 号），《泸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印发市本级病

残津贴经办规范的通知》（泸市人社发〔2017〕3号）。

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

市劳动能力鉴定中心：0830-3191032

市社保局：0830-3114616

江阳区社保局：0830-2364790

龙马潭区社保局：0830-2511016

纳溪区社保局：0830-4215766

泸县社保局：0830-8170197

合江县社保局：0830-5264096

叙永县社保局：0830-6270203

古蔺县社保局：0830-7102374



七、应急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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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灾害转移安置救助

内容简介：

县级行政区域内，因自然灾害需紧急转移安置受灾群众，解决受灾群众吃、穿、住、

医和饮水等临时生活困难（含非常住人口；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的支出包括抢救、转移、医

疗、防疫、食品、饮水、衣被、临时住宿、其他必需品等支出），县级及以上启动自然灾害

救助应急响应（或未启动响应，县级研究予以实施救助）的。

补助标准：300元/人。

工作流程：

使用“一卡通阳光审批”业务流程：自然灾害受灾群众申报、村（社区）委员会评议

及公示、乡镇（街道）政府审核、县级应急管理部门审定。

时限要求：

救助政策宣布后，“一卡通阳光审批”系统申报成功 15个工作日内。

政策来源：

《自然灾害救助条例》（国务院令第 577 号），《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应急管理厅关于

实施暴雨洪灾受灾群众生活救助和住房重建省级补助政策的通知》（川财建〔2020〕194号），

《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实施“9.16”泸县地震受灾群众生活救助和住房恢

复重建省级补助政策的通知》（川财建〔2021〕207号）。

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

市应急局：0830-3707031

江阳区应急局：0830-8593230

龙马潭区应急局：0830-2733130

纳溪区应急局：0830-4259757

泸县应急局：0830-810 7709

合江县应急局：0830-6376020

叙永县应急局：0830-6228039

古蔺县应急局：0830-7103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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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救助

内容简介：

因遭遇突发事件、意外伤害、教育支出、重特大疾病或其他特殊原因导致基本生活陷

入困境，其他社会救助制度暂时无法覆盖或救助之后基本生活暂时仍有严重困难的家庭或

个人，可给予应急性、过渡性的救助。

1.人均临时救助金额原则上不超过当地月城市低保标准的 6倍；2.对于急难型救助对象

或采取一事一议方式确定的救助金额较高的对象，可采取一次审批、分阶段分批次救助的

方式实施救助。

工作流程：

本人提交申请材料→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受理申请（也可以通过四川民政发

布微信公众号、天府救助通微信公众号，天府救助通微信小程序，四川省政务服务网等渠

道自助申请困难救助）→采取“线上+线下”的方式，核实家庭经济收入和财产状况及入户

调查→评审→审核确认→公示→实施救助。

时限要求：

支出型贫困：接受群众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审核确认，当月进行资金发放。

急难型救助：接受群众申请后，24小时内审核确认，随即进行资金发放。

政策来源：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泸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泸州市城乡困难群众临时救助实施

细则的通知》，《泸州市临时救助工作规程》。

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

市民政局：0830-3192352

江阳区民政局：0830-3123522

龙马潭区民政局：0830-2597803

纳溪区民政局：0830-4217156

泸县民政局：0830-8183069

合江县民政局：0830-5269843

叙永县民政局：0830-6229081

古蔺县民政局：0830-7202112



—63—

倒损住房恢复重建资金

内容简介：

县级行政区域内，因自然灾害造成家庭农村住房倒塌、严重损坏和一般损坏，县级及

以上启动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或未启动响应，县级研究予以实施救助）的。

灾区结合实际制定具体的分档分级到户补助标准，并对建档立卡贫困户、三年因灾住

房再次重建户予以倾斜（维修加固：0.5万元/户；恢复重建：1.建档立卡贫困户、三年因灾

住房再次重建户、少数民族地区，6万元/户；2.其他户，3.5万元/户）。

工作流程：

使用“一卡通阳光审批”业务流程：自然灾害受灾群众申报、村（社区）委员会评议

及公示、乡镇（街道）政府审核、县级应急管理部门审定。

时限要求：

救助政策宣布后，“一卡通阳光审批”系统申报成功 35个工作日内。

政策来源：

《自然灾害救助条例》（国务院令第 577 号），《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应急管理厅关于

实施暴雨洪灾受灾群众生活救助和住房重建省级补助政策的通知》（川财建〔2020〕194号），

《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实施“9.16”泸县地震受灾群众生活救助和住房恢

复重建省级补助政策的通知》（川财建〔2021〕207号）。

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

市应急局：0830-3707031

江阳区应急局：0830-8593230

龙马潭区应急局：0830-2733130

纳溪区应急局：0830-4259757

泸县应急局：0830-8107709

合江县应急局：0830-6376020

叙永县应急局：0830-6228039

古蔺县应急局：0830-7103779



—64—

冬令春荒期间受灾困难群众临时生活救助金

内容简介：

县级行政区域内，因当年遭受自然灾害造成当年冬寒或次年春荒期间基本生活困难，

需口粮、衣被、取暖等方面生活救助的受灾人员（人均＞90元）。

工作流程：

使用“一卡通阳光审批”业务流程：自然灾害受灾群众申报、村（社区）委员会评议

及公示、乡镇（街道）政府审核、县级应急管理部门审定。

时限要求：

收到上级下拨冬春救助资金文件后，“一卡通阳光审批”系统申报成功 15个工作日内。

政策来源：

《自然灾害救助条例》（国务院令第 577 号），《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应急管理厅关于

实施暴雨洪灾受灾群众生活救助和住房重建省级补助政策的通知》（川财建〔2020〕194号），

《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实施“9.16”泸县地震受灾群众生活救助和住房恢

复重建省级补助政策的通知》（川财建〔2021〕207号）。

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

市应急局：0830-3707031

江阳区应急局：0830-8593230

龙马潭区应急局：0830-2733130

纳溪区应急局：0830-4259757

泸县应急局：0830-8107709

合江县应急局：0830-6376020

叙永县应急局：0830-6228039

古蔺县应急局：0830-7103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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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性生活救助金

内容简介：

县级行政区域内，因自然灾害造成“房屋倒塌或严重损坏无房可住、无生活来源、无

自救能力”的受灾人员，县级及以上启动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或未启动响应，县级研

究予以实施救助）的；临时生活救助，救助期限为 3个月（25元/人/天）。

工作流程：

使用“一卡通阳光审批”业务流程：自然灾害受灾群众申报、村（社区）委员会评议

及公示、乡镇（街道）政府审核、县级应急管理部门审定。

时限要求：

救助政策宣布后，“一卡通阳光审批”系统申报成功 15个工作日内。

政策来源：

《自然灾害救助条例》（国务院令第 577 号），《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应急管理厅关于

实施暴雨洪灾受灾群众生活救助和住房重建省级补助政策的通知》（川财建〔2020〕194号），

《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实施“9.16”泸县地震受灾群众生活救助和住房恢

复重建省级补助政策的通知》（川财建〔2021〕207号）。

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

市应急局：0830-3707031

江阳区应急局：0830-8593230

龙马潭区应急局：0830-2733130

纳溪区应急局：0830-4259757

泸县应急局：0830-8107709

合江县应急局：0830-6376020

叙永县应急局：0830-6228039

古蔺县应急局：0830-7103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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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灾遇难人员抚慰金

内容简介：

县级行政区域内，因自然灾害直接导致死亡的人员（含非常住人口），县级及以上启动

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或未启动响应，县级研究予以实施救助）的。1万元/人。

工作流程：

使用“一卡通阳光审批”业务流程：自然灾害受灾群众申报、村（社区）委员会评议

及公示、乡镇（街道）政府审核、县级应急管理部门审定。

时限要求：

救助政策宣布后，“一卡通阳光审批”系统申报成功 15个工作日内。

政策来源：

《自然灾害救助条例》（国务院令第 577 号），《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应急管理厅关于

实施暴雨洪灾受灾群众生活救助和住房重建省级补助政策的通知》（川财建〔2020〕194号），

《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实施“9.16”泸县地震受灾群众生活救助和住房恢

复重建省级补助政策的通知》（川财建〔2021〕207号）。

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

市应急局：0830-3707031

江阳区应急局：0830-8593230

龙马潭区应急局：0830-2733130

纳溪区应急局：0830-4259757

泸县应急局：0830-8107709

合江县应急局：0830-6376020

叙永县应急局：0830-6228039

古蔺县应急局：0830-7103779



八、退役军人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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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役军人和退役军人享受公共交通优待政策

内容简介：

现役军人持《军官证》《士兵证》，残疾军人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乘坐市

内公共汽车一律免费。

工作流程：

现役军人和残疾军人在乘坐公交车时，只需出示相关证件，经公交车司乘人员查验属

实后，便可免费乘坐公交车。

时限要求：

现役军人持《军官证》《士兵证》，残疾军人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即可乘

车，无需办理。

政策来源：

《四川省军人抚恤优待办法》（四川省人民政府令第 207 号），《泸州市拥军优属若干规

定》（泸州市人民政府令第 71号）。

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

市交通运输局：0830-12328

市公交集团：0830-3173021

江阳区交通运输局：0830-3123532

龙马潭区交通运输局：0830-2522137

纳溪区交通运输局：0830-4281820

泸县交通运输局：0830-8182880

合江县交通运输局：0830-5261276

叙永县交通运输局：0830-6244840

古蔺县交通运输局：0830-7205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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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病回乡退伍军人生活补助

内容简介：

服役期间患慢性病，尚未达到评定残疾等级条件并有军队医院证明，从部队退伍的义

务兵和初级士官。同时具备本市户籍且生活困难；患有《军人残疾等级评定标准》中列举

残情的慢性病，未治愈的，退伍军人的生活补助每人每月补助 730 元。

工作流程：

申请人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乡镇（街道）受理→区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审核→指定医院认定→公示（不少于 7个工作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审批→省厅报备。

时限要求：

各级收到材料之日起 20个工作日逐级上报（其中在指定医院认定时不计入时限）。

政策来源：

《关于进一步规范带病回乡退伍军人认定有关问题的通知》（川民发〔2012〕145号）。

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

市退役军人局：0830-2676083

江阳区退役军人局：0830-2613392

龙马潭区退役军人局：0830-2597902

纳溪区退役军人局：0830-4280619

泸县退役军人局：0830-8180381

合江县退役军人局：0830-5269778

叙永县退役军人局：0830-6223622

古蔺县退役军人局：0830-7015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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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退役军人关爱帮扶专项基金

内容简介：

对具有本市户籍，且申领区县级同类型专项基金后仍有较大困难的退役军人及其他优

抚对象。经本人申请，村（社区）、乡镇（街道）、区县、市四级审批，由市级部门发放困

难退役军人关爱帮扶专项基金（帮扶项目：1.医疗帮扶 2.生活帮扶 3.教育帮扶 4.其他帮扶）。

工作流程：

困难的退役军人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村（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对申

请材料进行审查→乡镇（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入户调查等方式对申请材料进行核查，出

具核查意见→区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复核→公示（5 个工作日）→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审批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评审，再会同市财政局协商后实施。

时限要求：

在困难发生的当年申报，逾期不予受理。

政策来源：

《四川省财政厅关于建立困难退役军人关爱帮扶专项基金的指导意见》（川退役军人发

〔2019〕18号），《泸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泸州市财政局关于印发泸州市困难退役军人关

爱帮扶专项基金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泸市退役军人发〔2020〕37号）。

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

市退役军人局：0830-2676073

江阳区退役军人局：0830-2613392

龙马潭区退役军人局：0830-2863053

纳溪区退役军人局：0830-8558981

泸县退役军人局：0830-8180381

合江县退役军人局：0830-5231135

叙永县退役军人局：0830-6223622

古蔺县退役军人局：0830-7104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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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参人员生活补助

内容简介：

在农村和城镇无工作单位且家庭生活困难的参战参试的退役人员的生活补助，每人每

月达到 750 元。

工作流程：

本人申请→区县审核，资料含：1.本人书面申请书；2.身份证、户口簿复印件；3.退伍

证复印件（遗失可免）；4.入、退伍军人登记表复印件；5.申请人档案内能反映其参战或参

加核试验的其他相关原始依据复印件；6.四川省部分军队退役人员申请登记表（村<社区>

退役军人服务站工作人员指导填写，在对应栏签署意见并盖章）→市级复核。

时限要求：

各级收到材料之日起 20个工作日逐级上报。

政策来源：

涉密文件。

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

市退役军人局：0830-2676083

江阳区退役军人局：0830-2613392

龙马潭区退役军人局：0830-2597902

纳溪区退役军人局：0830-4280619

泸县退役军人局：0830-8180381

合江县退役军人局：0830-5269778

叙永县退役军人局：0830-6223622

古蔺县退役军人局：0830-7015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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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老复员军人生活补助

内容简介：

在乡老复员军人（是指在 1937年 7 月 7日至 1954年 10月 31 日入伍，后经批准从部

队复员的人员）的生活补助，每人每月不低于 1805元（其中：回乡务农抗战老战士每人每

月不低于 1850元）。

工作流程：

本人申请，区县审核。

时限要求：

各级收到材料之日起 20个工作日逐级上报。

政策来源：

涉密文件。

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

市退役军人局：0830-2676073

江阳区退役军人局：0830-2613392

龙马潭区退役军人局：0830-2597902

纳溪区退役军人局：0830-4280619

泸县退役军人局：0830-8180381

合江县退役军人局：0830-5269778

叙永县退役军人局：0830-6223622

古蔺县退役军人局：0830-7015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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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困难人群帮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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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生活保障

内容简介：

凡持有我市户口的城乡居民，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本市最低生活保障

标准且符合最低生活保障家庭财产状况规定的家庭，可申请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城市低保

标准为每人每月 620 元，农村低保标准为每人每月 430 元，调查核实家庭经济状况后实行

补差救助）。

工作流程：

本人向乡镇（街道）提出申请（也可以通过四川民政发布微信公众号、天府救助通微

信公众号，天府救助通微信小程序，四川省政务服务网等渠道自助申请困难救助）→受理

申请后采取“线上+线下”的方式，核实家庭经济收入、财产状况→对符合救助条件的进行

入户调查→作出审核确认→公示→次月起发放低保金。

时限要求：

接受群众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确认程序，次月起发放救助金。

政策来源：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四川省最低生活保障工作规程》，《泸州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

保障工作规程》。

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

市民政局：0830-3192352

江阳区民政局：0830-3123522

龙马潭区民政局：0830-2597803

纳溪区民政局：0830-4217156

泸县民政局：0830-8183069

合江县民政局：0830-5269843

叙永县民政局：0830-6229081

古蔺县民政局：0830-720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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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圆梦孤儿助学工程（分散养育）

内容简介：

自 2019年利用福彩公益金，向已被认定为孤儿身份、年满 18周岁后在普通全日制本

科学校、普通全日制专科学校、高等职业学校等高等院校及中等职业学校就读的中专、大

专、本科学生和硕士研究生，发放每人每学年 1万元助学金。资助时限为孤儿入学就读期

间。

工作流程：

社会散居孤儿向户籍所在地的县级民政部门或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申请，儿

童福利机构收养孤儿向机构所属民政部门申请→受理申请的民政部门审核→发放助学金。

时限要求：

当月申请，15个工作日内审核确认，当月进行资金发放。

政策来源：

《民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福彩圆梦·孤儿助学”工程项目实施暂行办法>的通知》。

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

市民政局：0830-2960367

江阳区民政局：0830-3123525

龙马潭区民政局：0830-2522046

纳溪区民政局：0830-4282106

泸县民政局：0830-8181796

合江县民政局：0830-5269882

叙永县民政局：0830-6228731

古蔺县民政局：0830-7205624



—75—

孤儿和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政策

内容简介：

具有泸州市户籍，失去父母、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满 18周岁的未成年人；感染艾滋病

病毒的儿童（机构供养孤儿 1400元每月，社会散居孤儿 900元每月）。

工作流程：

孤儿监护人或儿童福利机构书面申请→村﹙居委﹚调查、邻里访问，初审→乡镇（街

道）人民政府审核→县（区）民政局审批→符合条件的申请对象审批同意后纳入孤儿基本

生活费发放范围。

时限要求：

当月申请，15个工作日内审核确认，次月进行资金发放。

政策来源：

《民政部财政部关于发放孤儿基本生活费的通知》（民发〔2010〕161 号），《四川省民

政厅四川省财政厅关于发放孤儿基本生活费的通知》（川民发〔2011〕42号）。

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

市民政局：0830-2960367

江阳区民政局：0830-3123525

龙马潭区民政局：0830-2522046

纳溪区民政局：0830-4282106

泸县民政局：0830-8181796

合江县民政局：0830-5269882

叙永县民政局：0830-6228731

古蔺县民政局：0830-7205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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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政策

内容简介：

具有泸州市户籍，父母双方均符合重残、重病、服刑、强制戒毒、失联、被遣送（驱

除）出境、被撤销监护资格情形之一的儿童；或者父母一方死亡或者失踪，另一方符合重

残、重病、服刑、强制戒毒、失联、被遣送（驱除）出境、被撤销监护资格情形之一的儿

童（900元/月，对已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进行补差发放，未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进行全额

发放）。

工作流程：

提出申请→调查初审→调查审核→审批上报。

时限要求：

当月申请，15个工作日内审核确认，次月进行资金发放。

政策来源：

《关于进一步加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川民发〔2019〕99 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泸市民发〔2019〕107号）。

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

市民政局：0830-2960367

江阳区民政局：0830-3123525

龙马潭区民政局：0830-2522046

纳溪区民政局：0830-4282106

泸县民政局：0830-8181796

合江县民政局：0830-5269882

叙永县民政局：0830-6228731

古蔺县民政局：0830-7205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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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困人员

内容简介：

凡持有我市户籍的城乡老年人、残疾人以及未满 16周岁的未成年人，同时具备无劳动

能力、无生活来源、无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的，

依法纳入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特困人员集中供养标准为每人每月 810 元，分散供养标

准为每人每月 650 元）。

工作流程：

本人向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申请（也可以通过四川民政发布微信公众号、

天府救助通微信公众号，天府救助通微信小程序，四川省政务服务网等渠道自助申请困难

救助）→受理申请后采取“线上+线下”的方式，核实家庭经济收入、财产状况→对符合救

助条件的进行入户调查→作出审核确认→公示→次月起给予救助供养待遇。

时限要求：

接受群众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确认程序，次月起发放救助金。

政策来源：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民政部关于印发特困人员认定办法的通知》（民发〔2021〕43

号），《泸州市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工作实施细则》，《泸州市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工作规程》等

文件。

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

市民政局：0830-3192352

江阳区民政局：0830-3123522

龙马潭区民政局：0830-2597803

纳溪区民政局：0830-4217156

泸县民政局：0830-8183069

合江县民政局：0830-5269843

叙永县民政局：0830-6229081

古蔺县民政局：0830-720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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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群体有线电视收视费政策

内容简介：

对困难群体（低保、特困人员、优抚家庭持有审核部门每年核定的相关证明文件、有

效身份证件）收看基本有线数字电视节目给予减免优惠收视费。（1.对民政部门每年认定的

城乡低保对象家庭、农村“特困”对象免收核定有效期内主终端有线数字电视基本收视维护

费，城镇客户减免 276元/年、农村客户减免 264 元/年；2.每年对领取国家定期抚恤金的优

抚对象家庭在核定有效期内主终端有线数字电视基本收视维护费减免 50%，城镇客户减免

138元/年、农村客户减免 132 元/年；3.为首次办理的减免对象免费提供 240元的 DVB机顶

盒一台。4.基本有线数字电视节目不低于 80套电视频道节目）

工作流程：

本人提交申请材料→市区县广电网络营业厅（乡镇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网点）受理申请，

本人提交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填写基本收视费减免审批表→审核确认→实施减免。

时限要求：

当日申请，1 个工作日内审核确认，当日减免收视费。首次减免对象审核确认后，24

小时安装。

政策来源：

《四川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关于印发保障全省困难群体享受基本有线数字电视服务工作

方案》的通知》（川广网发〔2014〕74号）。

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

泸州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0830-3701982 中国广电四川公司泸州市分公司 0830-8959113

江阳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0830-3123520 中国广电四川公司江阳区分公司 0830-8959001

龙马潭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0830-2522120 中国广电四川公司龙马潭区分公司 0830-8959102

纳溪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0830-4212103 中国广电四川公司纳溪区分公司 0830-6359708

泸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0830-8192546 中国广电四川公司泸县分公司 0830-8182917

合江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0830-5218937 中国广电四川公司合江分公司 0830-8904886

叙永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0830-6133788 中国广电四川公司叙永分公司 0830-6222161

古蔺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0830-7103428 中国广电四川公司古蔺分公司 0830-7101359



十、残疾人救助（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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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

内容简介：

为解决残疾人特殊生活困难建立的残疾人福利政策。享受对象为低保对象中持有第二

代残疾人证的残疾人。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标准：2016 年 60 元每人每月；2017 年每人每月 70 元；2018 年

每人每月 80元；2019年每人每月 90元；2020年开始每人每月 100元。

工作流程：

本人提供相关材料到乡镇（街）申请→乡镇（街）初审→符合条件→区县残联复核残

疾人信息→区县民政局审批。已实现跨省通办，本人提供相关材料到全国范围内任何乡镇

（街）提出申请（受理地在申请材料收齐后）→推送至申请人户籍所在地的补贴受理窗口，

户籍所在地为申请人远程办理。

时限要求：

13个工作日内审核确认，3 个工作日内将办理结果通知申请人。当月进行资金发放。

政策来源：

《四川省民政厅 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通知》（川民发〔2015〕195 号），《泸州市民政局 泸州市财政

局 泸州市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通知》

（泸市民发〔2016〕38号）。

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

市民政局：0830-2366936

江阳区民政局：0830-3123588

龙马潭区民政局：0830-2597803

纳溪区民政局：0830-4282106

泸县民政局：0830-8192922

合江县民政局：0830-5269843

叙永县民政局：0830-6228029

古蔺县民政局：0830-7205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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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内容简介：

为解决重度残疾人长期照护困难建立的残疾人福利政策。享受对象为持有第二代残疾

人证等级为一级和二级的重度残疾人。

重度残疾人补贴标准：一级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每人每月 80元；二级重度残疾人

护理补贴标准每人每月 50元。

工作流程：

本人提供相关材料到乡镇（街）申请→乡镇（街）初审→符合条件→区县残联复核残

疾人信息→区县民政局审批。已实现跨省通办，本人提供相关材料到全国范围内任何乡镇

（街）提出申请（受理地在申请材料收齐后）→推送至申请人户籍所在地的补贴受理窗口，

户籍所在地为申请人远程办理。

时限要求：

13个工作日内审核确认，3 个工作日内将办理结果通知申请人。当月进行资金发放。

政策来源：

《四川省民政厅 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通知》（川民发〔2015〕195 号），《泸州市民政局 泸州市财政

局 泸州市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通知》

（泸市民发〔2016〕38号）。

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

市民政局：0830-2366936

江阳区民政局：0830-3123588

龙马潭区民政局：0830-2597803

纳溪区民政局：0830-4282106

泸县民政局：0830-8192922

合江县民政局：0830-5269843

叙永县民政局：0830-6228029

古蔺县民政局：0830-7205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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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圆梦助学工程”

内容简介：

帮助残疾人和残疾人子女圆大学梦，促进就业能力的提升的助学项目。具有泸州市户

籍，参加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当年被大专以上院校录取的城乡家庭残疾人新生和

残疾人子女新生。

补贴标准：本科残疾人新生和残疾人子女新生 2017年每名 3000元，2018年起调整为

每名 5000元；专科残疾人新生和残疾人子女新生 2017年每名 2000 元，2018 年起调整为

每名 3000元。

工作流程：

本人提交申请材料→乡镇（街道）残联受理申请（也可以通过下载“天府救助通”手

机 APP在网上申报）→采取“线上+线下”的方式，核实残疾身份、当年大学录取通知书、

户籍材料→评审→公示→区县残联审核确认→市残联核实无误，由市残联按程序划拨补贴。

时限要求：

每年执行时间为 8 月 1 日至 9月 20日，过期不在受理上传资料，10月划拨资金。

政策来源：

《关于印发<泸州市残疾人“圆梦助学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泸市残〔2018〕145

号）。

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

市残联：0830-3110501

江阳区残联：0830-3123530

龙马潭区残联：0830-2522237

纳溪区残联：0830-4280601

泸县残联：0830-8191423

合江县残联：0830-5269785

叙永县残联：0830-6244823

古蔺县残联：0830-3383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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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就业创业扶持资金

内容简介：

泸州市残疾人就业创业扶持资金主要是对残疾人从事（个体工商户或小型企业）自主

创业、用人单位超额安置残疾人的企业和带动安置残疾人就业的农村残疾人扶贫基地、农

村残疾人现代农业、残疾人自身技能提升等五个项目实施扶持。

1.自主创业项目：由残疾人本人创办，领取泸州市工商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且达到相

关要求给予不超过 15000元的补助；

2.农村残疾人现代农业项目：由残疾人本人创办，符合相关要求给予一次性不超过

15000元的从业扶持资金；

3.残疾人技能提升培训项目：对已经取得专业技术职称的残疾人，个人出资参加与技

术职称相关的业务培训并取得更高的技术职称者，可享受直补个人不超过 5000元的技能提

升培训补贴，不足 5000元的，按实际培训经费给予补贴；

4.安置残疾人就业补助项目：①残疾职工社保补贴：由残疾人本人创办的在泸创业实

体，安置残疾人就业（本人及家属除外）达到相关要求，每年按单位已缴纳残疾职工社会

保险实际缴纳额的 50%给予补贴；②超额安置残疾人的企业补贴：超过规定比例安置残疾

人就业的在泸所有企业达到相关要求按超比例安置残疾人就业人数 2000元/人/年的标准给

予补助，不足 1 人的则不予补助；

5.农村残疾人就业扶贫基地就业补贴项目。对市残联批准命名的市级残疾人就业扶贫

基地，按一定条件每年给予 30000—90000元的扶持。

工作流程：

1.到人到户扶持资金的办理程序：残疾人自主创业、现代农业、技能提升项目经残疾

人个人通过“阳光审批”系统“线上+线下”申报、提交资料→乡镇、区县残联、市残疾人

劳动就业服务所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核实创业残疾人的创业规模、投入资金及入户

调查等→市残联审核确认→公示，最后通过一卡通发放到受助残疾人手中；

2.补贴单位、基地的办理程序：①安置残疾人就业补助项目补贴项目：由符合条件的

创业实体和企业向经营所在地县、区残联提出申请→县、区残联和财政局相关人员审核→

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所、市残联审定→在《泸州市残联网站》公示 7 日→市残联和市财

政局按程序拨付资金；②农村残疾人就业扶贫基地就业补贴项目：有关企业或专业合作社

向经营所在地县（区）残联和财政局申请→县（区）残联和财政局对申报机构创建基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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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审核→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所、市残联审定→在《泸州市残联网站》公示 7 日→市残

联和市财政局按程序拨付资金；

时限要求：

1月 1日—4月 30日前完成乡镇级（街道）申报。资格申请到发放周期 6个月。

政策来源：

《泸州市残疾人联合会 泸州市财政局关于做好<泸州市残疾人就业创业扶持资金实施

办法>的通知》（泸市残〔2018〕144号）。

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

市残联：0830-3110270

江阳区残联：0830-3123530

龙马潭区残联：0830-2522237

纳溪区残联：0830-4280601

泸县残联：0830-8197423

合江县残联：0830-5269785

叙永县残联：0830-6244823

古蔺县残联： 0830-3383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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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儿童少年康复对象交通生活费补助

内容简介：

减轻残疾儿童少年在往返康复路上家庭经济压力，降低返贫风险的补贴。江阳区、龙

马潭区、纳溪区户籍人口，持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当年在机构实施手术、康

复训练的 18岁以下残疾儿童少年（儿童福利机构的对象除外）。手术 800元/次；训练 300

元/月（按实际天数计算，每天 10元）。

工作流程：

本人提交申请材料→乡镇（街道）残联受理申请（或通过下载“天府救助通”手机 APP

在网上申报）→采取“线上+线下”的方式，核实残疾身份、户籍材料、当年机构康复证明

材料→评审→公示→区县残联审核确认→市残联核实无误，由市残联按程序划拨补贴。

时限要求：

每年上半年 5 月 1 日至 5 月 20 日申报，6 月发放资金；下半年 11 月 1 日至 11 月 20

日申报，12月发放资金。

政策来源：

《关于实施残疾儿童少年康复对象交通生活费补助的通知》（泸市残〔2018〕35号）。

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

市残联：0830-3110501

江阳区残联：0830-3123530

龙马潭区残联：0830-2522237

纳溪区残联：0830-428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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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燃油补贴

内容简介：

成品油税费改革后，减轻使用机动燃油车残疾人经济压力的补贴，省财政厅商省残疾

人联合会将补贴资金逐级核拨至县（市、区）财政部门。县（市、区）财政部门商同级残

疾人联合会及时将补贴资金一次性发放到符合补贴条件的残疾人手中，车主须为持有有效

残疾人证和购买机动轮椅车相关凭证的下肢残疾人。

残疾人机动轮椅车须符合机动轮椅车国家标准（GB12995-2006），补助标准为 365 元/

人/年。

工作流程：

本人（或他人代为申报）在微信小程序“泸州一卡通”申报或乡镇申报→乡镇初审→

乡镇公示 5个工作日→乡镇复审→区县初审→区县复审→发放补贴

时限要求：

自申请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审核确认，30个工作日内进行资金发放。

政策来源：

《省财政厅省残联关于印发四川省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燃油补贴工作方案的通知》。

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

市残联：0830-3191904

江阳区残联：0830-3123530

龙马潭区残联：0830-2522237

纳溪区残联：0830-4280052

泸县残联：0830-8187830

合江县残联：0830-5263176

叙永县残联：0830-6227923

古蔺县残联：0830-3383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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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州市残联紧急救助资金

内容简介：

减轻因遭遇自然灾害、意外伤害、重大疾病等突发事件导致生活陷入困境的残疾人家

庭经济负担的补贴，属泸州户籍（个别特殊情况除外）、持有有效残疾人证的困难残疾人，

如遭遇自然灾害、意外伤害、重大疾病等突发事件导致生活陷入困境，当地民政、卫健、

住建等社会救助管理部门的救助暂时无法覆盖或救助之后基本生活暂时仍有严重困难的，

可申请市残联紧急救助（市级医疗救助 2000—20000元，生活救助 1000—5000元）。

工作流程：

区县流程：本人（或他人代为申报）在微信小程序“泸州一卡通”申报或乡镇申报→

乡镇审核→区县审核→区县复审→区县公示 5 个工作日→发放补贴→符合市级救助的上报

市残联。

市级流程：区县上报→市级审核→市级复审→市级公示 5个工作日→市级发放补贴。

时限要求：

区县时限：自申请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审核确认，30个工作日内进行资金发放。

市级时限：自区县推送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审核确认，30个工作日内进行资金发放。

政策来源：

《泸州市残联紧急救助资金管理办法》。

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

市残联：0830-3191904

江阳区残联：0830-3123530

龙马潭区残联：0830-2522237

纳溪区残联：0830-4280052

泸县残联：0830-8187830

合江县残联：0830-5263176

叙永县残联：0830-6227923

古蔺县残联：0830-3383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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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智力、精神和重度残疾人评定补贴

内容简介：

对本地户籍当年新办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困难智力、精神和重度残疾人

的残疾评定补贴（150元/人/次）。

工作流程：

本人在微信小程序申报（或他人代为申报）或乡镇申报→提交身份证→乡镇初审→公

示 5个工作日→区县审核→发放补贴。

时限要求：

自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审核确认，30个工作日内进行资金发放。

政策来源：

《四川省残联关于 2020年贫困智力、精神和重度残疾人评定补贴项目年度目标及绩效

指标的通知》。

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

市残联：0830-3191904

江阳区残联：0830-3123530

龙马潭区残联：0830-3708213

纳溪区残联：0830-4280601

泸县残联： 0830-8187830

合江县残联：0830-5269786

叙永县残联：0830-6244823

古蔺县残联：0830-338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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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龄津贴政策

内容简介：

高龄津贴是一项对年满 8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发放津贴，进一步增进高龄老人福祉，

帮助提高高龄老人晚年生活质量的社会福利制度。

高龄津贴发放标准：80—89周岁老人,每人每年不低于 200元，其中低收入老人不低于

300元；90—99周岁老人，每人每年不低于 1320元；100周岁以上老人，每人每年不低于

6000元。

工作流程：

高龄老年人本人或其监护人持身份证（户口薄）在所在村（社区）登记→村（社区）

上报乡镇（街道）审核→乡镇（街道）报区县民政局备案后，实行“一卡通”发放。

时限要求：

当月申请，10个工作日内审核确认，进行资金发放。

政策来源：

《泸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建立高龄津贴制度的通知》（泸市府办发〔2016〕31号），

《泸州市财政局 泸州市民政局关于印发泸州市高龄津贴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

（泸市财社〔2019〕115号）。

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

市民政局：0830-3109456

江阳区民政局：0830-3123522

龙马潭区民政局：0830-2597803

纳溪区民政局：0830-4280116

泸县民政局：0830-8190913

合江县民政局：0830-5269884

叙永县民政局：0830-6232021

古蔺县民政局：0830-7205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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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交老年卡免费乘车

内容简介：

泸州市户口和外地来泸定居年满 70 周岁老年人，办理城市公交一卡通‘老年卡’，并

同步购买免费乘车意外伤害保险后，在泸州市主城区可享受刷卡免费乘坐一票制无人售票

城市公交车（900次/年）。

工作流程：

年满 70周岁的老年人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或户口簿原件及一份复印件、近期 1 张 2寸

彩照，到市区任何公交酒城一卡通服务网点即可办理老年卡，办卡时需同步购买免费乘车

意外伤害保险费 20元/年/人。

时限要求：

符合条件的老年人，携带相关资料到市公交集团指定公交卡办理网点，即可现场办理

一卡通公交老年卡，办理后便可免费乘车。

政策来源：

《泸州市交通运输局 泸州市民政局关于印发泸州市 70 周岁以上老年人免费乘坐公交

车实施细则的通知》（泸市交客〔2017〕477号）。

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

市交通运输局：0830-12328

市公交集团：0830-3173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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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民殡葬政策

内容简介：

在全市范围内实施惠民殡葬，免除城乡群众基本殡葬服务费用。实施对象为在泸州市

行政区域内死亡并在泸州市域内殡仪馆火化的以下六类人员：1.具有泸州市户籍的城乡居

民；2.非泸州市户籍的在泸大、中专院校全日制学生及中、小学校学生；3.驻泸部队现役军

人、非泸州市户籍的军队离退休干部；4.在泸州市居住并取得《泸州市居住证》的人员；5.

因自然灾害死亡的非泸州市户籍人员；6.公安机关确认的无主遗体。

免除项目包括：1.普通殡仪车遗体接运费（20公里以内）；2.两天以内（含两天）遗体

停放集体冷藏（冻）柜费；3.环保平板炉遗体火化费（含火化证工本费）；4.其他基本服务

费（洁具袋费、遗体常规消毒费、卫生纸板费）；5.一年内（含 1 年）骨灰寄存费。上述项

目按殡仪馆或殡仪服务站提供的实际发生项目免除。免除标准按价格主管部门批准的标准

执行。

工作流程：

丧属在治丧过程中实际发生的免除项目费用由殡仪馆或殡仪服务站在结算丧葬费用时

直接免除。

时限要求：

即办件。

政策来源：

《泸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实施惠民殡葬免除城乡群众基本殡葬服务费的通知》（泸

市府办函〔2018〕1 号）。

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

市民政局：0830-3190224

江阳区民政局：0830-3123525

龙马潭区民政局：0830-2522046

纳溪区民政局：0830-4282106

泸县民政局：0830-8181796

合江县民政局：0830-5269887

叙永县民政局：0830-6234266

古蔺县民政局：0830-720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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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丧葬补助金

内容简介：

对参加我市城乡居保死亡人员（缴费人员以及待遇领取人员），发放一次性丧葬补助金，

标准为基础养老金的 12个月（12个月基础养老金）。

工作流程：

由死亡参保人员家属持相关手续到社保经办机构进行申报，社保经办机构按照政策要

求进行审核，符合领取条件的发放一次性丧葬补助金；财政部门负责资金保障。

时限要求：

办理时限为 10个工作日。

政策来源：

《泸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泸州市财政局 关于印发<泸州市完善城乡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方案>的通知》（泸市人社发〔2020〕6 号）。

主管单位及咨询电话：

市人社局：0830-3333995

江阳区人社局：0830-2518274

龙马潭区人社局：0830-6662065

纳溪区人社局：0830-4295160

泸县人社局：0830-8191101

合江县人社局：0830-5252536

叙永县人社局：0830-6222578

古蔺县人社局：0830-7205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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